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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我國過勞死案例增加，考量過勞死議題有其必要性，因此，本文自職業

災害補償之觀點切入，觀察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制度之形成與發展，以檢討制

度之運作現況。藉著過整理台灣現行有關過勞死職業災害認定之法規和司法判決，

與透過觀察職業災害認定制度之形成與發展，分析我國制度存在缺失，並提出現

行運作建議。 

 

關係字：職業災害、職業病、過勞死、相當因果關係、業務起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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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cases of Karoshi in Taiwan,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Karoshi issue.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view the 

current system for occupational disasters by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terion for approvisalkaroshi with regard to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n occupational disasters.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judgments related to “Karoshi” to indicate the 

deficiencies of Taiwan’s current system,by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terion for approvisal of Karoshi on occupational disaster.These 

sections will analyze, criticize and thereby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occupational disaster of Karoshi in practice. 

 

Key words：Occupational disaster,Karoshi,proximate causa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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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研究背景 

過勞死的認定上，主要以工時為判斷標準，有論者主張在未有勞基法工時

保護之前，工時比現在還長，且施行週休二日後工時變得更短，為何法定合法

工時越修越短，但過勞的情況卻越來越普遍，據此論點者，常主張過勞死之個

人因素所致，包含時間分配不當導致延長工時頻繁，或健康管理不佳缺乏運動

及均衡飲食致有危險因子存在。台灣經濟成長率衰退與高失業率，使得勞工身

心上必須承受更大的壓力，勞工團體開始要求勞動部將過勞死納入職業病給予

保障，國內報章媒體亦大幅報導過勞死之相關訊息，政府與勞工學者也針對過

勞死是否視為職業病進行討論，於是勞動部參酌日本過勞死規定，定型化工作

負荷情況認定，制定「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

參考指引」(以下稱過勞死參考指引)，藉此釐清過勞死責任歸屬。 

我國過勞死參考指引以職業災害認定理論作為標準，以具有「業務遂行性」

和「業務起因性」作為過勞死職業災害認定標準，目的在確認過勞死職務和疾病

之因果關係，是否起因於工作。如同過勞死參考指引所述，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致

病原因並不止一種，可能是由幾種病因所引起，須界定最受爭議部分：個人因素、

雇主因素與環境因素。首先過勞死參考指引中除有相當因果關係外，亦隱含了重

要條件理論的概念，存在「相當因果關係」與「重要條件理論」兩種不同的認定

標準導致法院在判斷過勞死時，造成矛盾現象。再者過勞死參考指引中，判斷工

作負荷是否過重最主要的因素-工時，探討是否有超時工作的問題，觀察判決以

不同的行業別為例說明在工時的認定上，參考指引的工作負荷過重認定上以劃一

的工時標準，作為幾乎是唯一的指標，未考量實務上因職業屬性不同，導致是在

認定是否為工時，存在爭議。 

此外，鑑定委員會定位不明，認定制度混亂且程序缺乏公開性專科醫生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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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流行病學文獻上的因果證據，忽略流行病學在詮釋個案疾病工作相關性上的

限制，缺乏客觀中立的勞動紀錄、職業暴露監測或職場危害記錄，目前過勞死認

定醫病科學尚未完臻，且流行病學存在缺失，標準是否過於嚴苛，值得討論。 

法院判斷是否為過勞死，多以職業病專科醫生依科學證據和臨床實驗綜合判

斷之意見書為主，過勞死在判斷上要具體指出因工作或職務所致，還須符合參考

指引的相當因果關係，若非因工作負荷過重之原因，即不會導致勞工死亡的結果，

判斷方式是否妥當，亦為本文討論範圍。 

二、研究動機 

對過勞死的傳統印象為體力工作者，藍領階級為主，但現今過勞的情況發生

在各行各業中，存在你我之間，舉凡醫生、實習生、老師、警察、公務員、保全…

等皆有可能發生，非僅限於特定行業為主，藉由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社會大眾

除了對於過勞死有基本認識外，社會輿論壓力也使得主管機關勞動部重視過勞死

的問題，進而放寬過勞死參考指引的標準。 

在碩班期間，因緣際會寫到有關過勞死的相關報告，內容針對受災勞工的

民事法院判決案件作初步的研究，筆者就觀察法院判決深感，過勞死議題在法

院的攻防之間，被塑造成個人因素，在法庭上受災勞工的健康疾病、財務狀況、

是否具抗壓性、人格特質或家庭環境，皆被一一放大檢視，過勞勞工常被汙名

化或貼標籤。或是雇主主張為何同樣的工作，同儕之間工作負荷或工時相當，

但就僅個別勞工有過勞情況存疑，使得勞資雙方為爭取自己的權利，不得不對

立然後相互攻擊。有少數個案雖被認定為過勞死，在獲得職災補償後，因損害

已被填補，故無法得職災賠償，或是同一事實案件在地院被判敗訴後，上訴至

高院可能就翻盤變成了勝訴，這對受災勞工而言，無疑是振奮人心的消息，但

這樣的案件畢竟是少數，什麼案件雖被認定為過勞死但無法得到民法上職災賠

償，或是有可能會翻盤，引發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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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自勞動部頒佈「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

指引」(以下簡稱過勞死參考指引)以來，過勞死或過勞自殺案件仍頻傳，勞保局、

勞動部等行政機關以及法院司法機關對於過勞死之態度，是否因頒佈過勞死及過

勞自殺參考指引而改善勞工工時過長或工作負荷過重情況，引發雇主或社會大眾

重視過勞現象，為了瞭解過勞死參考指引制定及修訂的實益，並藉此提出建議與

改善，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有三，分述如下： 

1. 釐清過勞死參考指引之性質 

我國過勞死參考指引，作用在於訂定統一量化的標準作為認定基準，其性質

為行政解釋，要求疾病與職務間要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說明過勞死參考指引與勞

保條例傷病審查準則之關係，本文透過案例分析觀察其對法院的拘束力，接續提

出過勞死參考指引的改善建議。 

2. 定位職業災害鑑定委員會之立場 

過勞死職災鑑定委員會對於過勞死參考指引適用程度，鑑定委員會所作之過

勞死鑑定報告地位探討，透過案例分析觀察其對法院的意義及拘束力，發現存在

立場不明確以及法院對鑑定報告不一定採納，本文試著提出對於職業災害鑑定委

員會的改善建議。 

3. 檢視法院對過勞死認定之態度 

因過勞死參考指引的質化指標難以評估，故實務上多以量化指標作為判斷標

準，工作負荷判斷依賴工時，引發工作密度未達工作負荷過重情形認定、依工作

性質或行業別導致延長工時、待命時間難計入工時計算、還有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及業績導向下工時計算差異，皆會導致工時認定的問題，筆者就檢視案例

問題之發現，提出改善建議。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文獻研究法與案例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文獻研究部分，檢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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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者之著作、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研究報告及碩博士論文;案例分析法部

分，則是透過訴願委員會所作之行政處分、職業災害鑑定委員會之報告、職業災

害專科醫生意見書、行政及民事法院判決整理，分析實務上運作現況。 

透過相關文獻資料探討、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專科醫生意見書及法院判決

整理，藉以分析我國過勞死認定及救濟制度之缺失。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架構 

一、 研究範圍 

本文將重心放在研究過勞死實務運作及認定程序上，不特別討論學說理論依

據，因過勞死相關救濟途徑及職災範圍，已有諸多討論，故在本文中不再作贅述。

文中以過勞死參考指引歷年修正實益及引發之問題，和整理實務上案例，作為釐

清目前實務上問題的說明。 

二、 研究架構 

本文從職業災害認定與救濟理論開始說明，藉由過勞死在實務運作上，探討

我國職業災害認定制度缺失與爭議，本文將分為 5個章節，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論述本文研究背景及動機，說明研究方法及目的，以及界定研

究的範圍，最後再針對本文章節安排作為研究架構之介紹。 

第二章因過勞死為職業災害的一種形態，故先敘明職業災害認定與救濟的法

律規範與理論，檢討目前職業災害存在的問題。 

第三章藉著說明職業病特質與過勞死有何相同處，以及因過勞死的特質，引

發過勞死在認定與救濟的困難點。另外，過勞死參考指引經過歷年修正，每次修

正實益為何，多次修正是否仍存在缺失，而又引發在實務認定上的那些問題。 

第四章整理歸納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案件，試著分析兩者立場上有何不同。

行政法院的立場多尊重行政機關裁量空間;在民事法院方面，首先過勞死參考指

引存在矛盾，產生判斷個案不一致現況，接著依過勞死參考指引的法律性質，在

法院的適用程度為何，法院是否得就依事實認定作獨立審判進而拒絕適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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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時計算上，因行業別不同導致工時認定存在差異，並舉出四種行業別作案例

分析。此外，舉兩個特殊案例分別為何種情況能主張雇主違反義務，及以過勞自

殺民事法院的立場為何。 

第五章作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歸納上述章節重點，檢視我國實務上過勞死

認定制度存在問題，提出筆者見解作為具體結論，並提出改善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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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職業災害認定與救濟 

第一節 職業災害認定法律規範與理論 

認定職業災害涉及職業醫學與流行病學的因果過程估算，更牽涉到勞雇雙方

對於職業風險責任歸屬之認知，「國際勞工組織」(ILO)於2006年提出的第197

號建議書強調1，國家應對職業傷病的發生狀況與其原因，建立監測與統計分析

機制。雖然ILO國際公約對我國不具任何強制性，但其核心價值仍為各國勞工立

法的重要依據，且過勞死的因果關係不易被認定，故在我國被低估的狀況十分普

遍。 

一、 職業災害認定法律規範 

 勞動基準法第59條有關雇主應負之職業災害補償，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動基準

法並未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之規定，但依其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至於其他法律對職業災害有定義規定者，多數說2及

實務3上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解釋勞基法上的職業災

害，將職業災害定義為「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

失能或死亡。」 

有關職業災害之認定，在勞中均未見有相關規定，故多數說4及實務5上多以

                                                      
1
國際勞工組織(ILO)網站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12100:P12100_ILO_CODE:

R197，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commendation，最後

瀏覽日：2017/1/29，2006(NO.197)，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的建議。 
2
楊通軒，2011年 12 月，《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 20年之回顧與發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頁 528。徐婉寧，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年重勞上字第 1號判決評釋，台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6期，頁 248。 
3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2月 5日)、台北地院 102 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3年 12月 12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56號(民國 101 年 8月 14 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4 年 10月 2日)、桃園地方法院院 99年勞訴字 80 號(101 年 4月 19

日)，台中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113號(民國 103年 5 月 20日)。 
4
同註 2，頁 528。同註 2，頁 248。 
5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2月 5日)、新北地方法院 99年勞訴字 30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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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及第21-1條及「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為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勞保條例對職業災害雖無

定義，僅於同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者不能工作

時，予以職災勞保補償費，職業災害定義上採取較開放的立場。相對的，職安法

性質較似國家課予雇主責任，以期預防職業災害之法律上義務，並透過罰責手段

規範雇主履行，職業災害定義上採取較嚴格的立場。勞保條例未限定於起因雇主

所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所致之傷病方予補償，勞保條例職災勞保給付

僅就「因執行職務」範圍內，故解釋上較職安法為寬 

一、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過勞死在我國名稱為「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雖對勞工保險條例對

於職業災害雖無定義，但於同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有關職業傷害補助費，規定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發給補償費之規定。且因目前勞工

保險條例未規範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一般認為可適用「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審查準則全文共 23條，其中第 3條對於「職業災

害」有概括性之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者，為職業傷害。被保險

人於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規定適用職業範圍從事工作，而罹患表列疾病者，為

職業病。」第 4條至第 17條，以列舉的方式規定「職業傷害之擬制」類型。該

準則第 19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罹患中央主管機關依據勞工保險職業病種

類表第8類第2項規定核定增列之職業病種類或有害物質所致之疾病，為職業病。」

說明依「職業病種類表」核定增列之疾病為職業病，但因過勞死非正常疾病名稱，

未列於職業病種類表內，明文定於該準則第 20條：「被保險人罹患之疾病，經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 

職業災害樣態非限侷限於勞保條例所規定，依判決實務見解可知，職業病係

職業災害所可能導致諸多後果當中的其中一種樣態，最高法院 78年度臺上字第

                                                                                                                                                        
國 100年 12 月 22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4 年 12月 25日)、高雄地方法

院 102年勞訴字 12 號(民國 102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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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或疾病，不論傷害大小，

所罹疾病亦不以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職業病為限，只須其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雇主均應補償其工資損失，此與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1 款規定雇主補償勞工必

需之醫療費用，明文以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職業病為限者不同。」申言之，職業

災害樣態多元，並不限於勞工保險條例所規定之職業病。 

該準則第21條及第21條之1說明有關職業病之擬制，被認定為主張過勞死為

職業災害之法律依據。第21條規定「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

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及第21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

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指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

與「作業」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該準則第21條之1明文規定罹患精神疾病視為職業病，過勞死之成因複雜，

因工作壓力而致精神疾病更為個人主觀感受，但實際穫得賠償的確十分有限，目

前勞工保險局認定之精神科相關職業病種類項目僅包括「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傷

害」所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若經診斷不符合此項規定，僅因工作壓力等

非外傷之情形導致之精神疾病，則非屬職業病。此外，在本條文中規定「罹患精

神疾病」與「執行職務」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方有被認定為職業病可能，

但勞工雖因職務關係，影響心理狀態，進而採取自殺行為，而非促發疾病，是否

與所從事的職務間具有本條文所指之相當因果關係，定型化過勞死已有困難，況

且是過勞自殺，故過勞自殺是否為職業病則引起諸多爭論。 

該準則第21條疾病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及第21條之1疾病

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職業病的標準，然而相當因果關係之

定義，條文中未明確載明內容，是否與民法所稱之「相當因果關係」，定義上相

同，須作進一步區分。我國過勞死認定上依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

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22條， 執行職務與疾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

定職業病之基準，以傳統職業災害原理之職務執行性與職務起因性作為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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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疾病是否起因於工作，其與職務間有無直接關係，重視具體的災害與工作之

因果關係，但過勞死為長期疲勞累積，難以取得具體證據以充分說明的因果關係，

除非有明確事實證明勞工因工作過量而導致過勞死，否則將排除因為長期職業上

因素所致之職業病適用，導致造成傷害之雇主未必是最後雇用者，卻要求由發生

事故當時雇主獨自承擔亦不盡合理。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 

勞動基準法第7章係關於職業災害補償之規定，「論理上需先認定係屬職業

災害，而後才有勞動基準法第7章之適用，因此，職業災害之定義(範圍)係有無

勞動基準法第7章適用之首要關鍵。」6 

針於過勞死的規範除放寬適用對象和及於所有勞動場所外，最重要為加入職

業病預防體系，在民國102年修法之前，對於雇主違反保護他人法律和照顧義務，

受限於可適用勞動相關法規，難以對應必要預防措施，造成受災勞工保護不足，

修法後涉及過勞死之規範內容如下。 

1. 擴大適用至各業及所有工作者 

舊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改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刪除了勞工身分之限制，擴

大至工作者，於本法第 2條定義「係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本法修正前職業安全衛生法的適用範圍有限，

故在修法前，不具勞工身份者欲主張雇主違反照顧保護義務，難以援引職業安全

衛生法之規定，修法後擴大適用至所有工作者，期待在實務上，使勞工獲得勝訴

的可能性提高，「僱用人保護照顧義務之內容是否仍得援引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

定，非無疑義。勞工越容易特定雇主所負之保護照顧義務，勞工獲得勝訴的可能

性可預期應將隨之提高。」7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擴大，刪除了僅限於勞工

身份之限制，有助提升過勞死認定之可能性。 

2. 及於所有勞動場所 

                                                      
6
黃虹霞，2002年 12 月，職業災害補償相關法律問題，萬國法律第 126 期，頁 66。 
7
徐婉寧，2015年 2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現況與展望，萬國法律，第 199期，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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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上原因」依本法細則第 6條規定，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

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本法於在 102 年修法前為

「勞工因就業場所上之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修法後就

業場所放寬為「勞動場所」，其定義於本法細則第 5條規定包括：「○1 於勞動契約

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2自營作業者實際從

事勞動之場所，○3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

勞動之場所，加入了自營作業者和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職業安全衛生法就業

場所放寬為勞動場所，適用範圍擴大，亦有助提升過勞死認定之可能性。 

3. 建全職業病預防體系 

舊法中對於雇主保護照顧義務之規定著重於安全衛生之設施和管理，對於過

勞死之預防未加規定，故在民事訴訟中，受災勞工欲對雇主主張違反民法，第184

條第2項保護他人法律或第483條之1的保護照顧義務，也可會面臨到無過勞死所

對應之必要預防措施。故針對過勞死等新型態職業災害，行政院鑑於「勞工普遍

處於長工時及高工作負荷之勞動環境」，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重點之一為「為防

止勞工過勞、精神壓力及肌肉骨骼相關疾病之危害，強化勞工生理及心理健康之

保護，明定雇主就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工作相關疾病、執行職務因他

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等事項之預防，

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8對勞工的保護更完善，受僱人主張

雇主違反保護照顧義務時，更容易特定保護照顧義務之具體內容。由於職業安全

衛生法明確地規定了雇主應設置的安全衛生設施及應行的安全衛生管理與教育

訓練等，故實務上法院判決常將職業安全衛生法課以雇主公法上的義務視為民法

上僱用人保護照顧義務之具體範例，因此有學者9指出「勞工安全衛生法中與保

護照顧義務相關之規定仍著重於安全衛生設施及安全衛生管理，對於過勞等新型

                                                      
8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說明，最後瀏覽日：2016/10/20，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

http://ccb.osha.gov.tw/content/info/NewsDetail.aspx?cssid=4&Id=4。 
9
同註 7，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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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職業災害之預防措施並無任何規定; 則於過勞死之民事訴訟中，受僱人雖欲

主張僱用人違反民法第483條之l的保護照顧義務，亦面臨無法特定僱用人就過勞

所應為之必要之預防措施為何的困境。」因舊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未對新型態職業

災害預防有任何規定，故在過勞死之民事訴訟中勞工難以主張雇主違反民法第

483條之l的保護照顧義務的困境。 

針對新型態的職業災害為防止勞工產生心血管及精神壓力相關疾病之過勞

危害，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規範雇主應為的必要安全衛生措施，並於施行細則中進

一步具體化，當受災勞工對於過勞死欲主張雇主違反保護照顧義務時，特定保護

照顧義務具體內容更為容易。透過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對職業災害預防，將雇

主責任從舊法中的安全衛生之設施和管理至新法「長時間工作且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之預防」，職業災害事後救濟，透過修法具體化雇主保護照顧義務內容，

使受災勞工於民事訴訟，提高獲得救濟的可能性。 

另外在新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與過勞死有密切關係者為安全衛生設施章

10及安全衛生管理章11，當僱用人已履行本法要求之義務時，實務上多認為雇主已

盡到民法第483條之1所稱之必要之預防。因此有學者12認為「實務見解常以有無

違反勞動安全衛生法規之相關義務為判斷僱用人是否已盡保護照顧義務之基準」，

當雇主履行勞動安全衛生法規如職業安全衛生法，課雇主給予勞工保護及災害防

止義務，同時履行保護照顧義務，故可知民法第483條之1雇主照顧保護義務與職

業安全衛生法有密切關係。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內容，具體類型化的整理可分為兩大類，其一為第2章安

全衛生設施，包含於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對在職勞工進行

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應採取健康管理措施、應有醫護人員辦理勞

                                                      
10
本法安全衛生設施章第 6條(安全衛生設施)、第 20條(健康檢查)、第 21條(健康管理措施)、

第 22 條(保健醫護人員)。 
11
本法安全衛生管理章第 23條(安全衛生管理)、第 32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34 條(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12
徐婉寧，2014年 9月，民法第 483條之 1研究-以我國實務見解及日本法為素材，政大法學評

論，第 138期，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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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康保護事項等。其中應留意的是有關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其中「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明

顯為認定過勞死參考指引之要件。另一類為第3章安全衛生管理，包含設置安全

衛生組織及人員、施以從事工作與預墜災變所必要之教育訓練以及訂定適合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 

二、 以「業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為標準 

(一)職業災害認定理論 

勞動基準法關於職業災害之認定基準，學說上固有相當因果關係說、保護法

的因果關係說及相關的判斷說之分，以相當因果關係為通說13及實務14之見解。目

前我國傳統職業災害認定理論，以「業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做為職業

災害之認定要件，且在業務起因性大多以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作為具體標準。

職業災害認定理論學說以是民國82年(1993年)由學者魏朝光提出「工作執行性」

與「工作起因性」為職業災害的認定標準為先，所謂「工作執行性，係指勞工基

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之行為」，具體內容有「○1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

事工作或工作之附隨行為○2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3 在雇主支配

下，但脫離其管理，而從事工作或工作上之必要行為。所謂「工作起因性」，係

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所發生之危險具體化，及依經驗法則被認定

者。」15 

再者是由民國 87年(1998年)由學者邱駿彥引進日本學說「業務遂行性」及

「業務起因性」，所謂業務遂行性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

                                                      
13
同註 2，頁 534。 

14
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79 號(民國 104年 3月 31日)、桃園地方法院院 99 年勞訴字 80號

(101年 4月 19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2月 5 日)、台北地院 102年

勞訴字 84號(民國 103年 12月 12日)、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勞訴字 86號(民國 102年 8月 2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0 號(民國 103年 8月 15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56 號(民

國 101年 8月 14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237號(民國 101 年 4月 18 日)、桃園地方法

院 102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4年 10月 2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4 年

12月 25日)、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1 號(民國 103年 4月 2 日)。 
15
魏朝光，1993年 6月，《勞動職業災害之補償》，財團法人勞工研究資料中心基金會，第 2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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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實現、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之情形」，

具體內容有「○1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2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

作、○3在雇主支配下，但不在其管理下從事工作」，另除依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

可認定，尚有「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而業務起因性前提

則必須是「災害之發生具有業務遂行性，亦即災害之發必須是處於業務遂行性狀

態之中(有勞動關係且在雇主支配底下)。」16 

我國臺灣高等法院87年勞上字第5號判決，首次明確表示採認相當因果關係

說17，判斷勞基法上職業災害因果關係 並提出「業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

的具體認定標準，指出「職業災害必須在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接關

係存在；所謂密接關係，即指災害必須係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在危

險的現實化。」審酌勞工所發生之災害（疾病）是否屬職業災害（職業病），亦

須職務和災害（疾病）發生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災害之發生是否為勞工執

行職務通常可合理預見，是否為勞工履行職務致有較高機率發生該類危險之機

會。 

申言之，傳統的職業災害，包括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係因勞工因事故所遭遇

之或長期執行職務所罹患，職業病之種類及醫療範圍，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

規定。爾後判決實務上對職業災害認定多以，與勞工職務執行有「相當因果關係」

為認定標準，始得稱之。如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1191號判決指出：「職業

病之認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發或使疾病惡化之

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以為斷。」 

過勞死不同於一般傳統的職業傷害，難就經驗法則上給予定型化，且其發生

係因於工作過程疲勞或壓力不斷地累積，故實務上職業災害認定必須同時具備業

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且是否具備災害與職業上原因是否有關，業務本身及附

隨行為與災害間要有密接關係（即業務遂行性），且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業

                                                      
16
邱駿彥，1998年 6月，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輔仁法學第 17期，頁 208-209。 

17
判決相關內容，可參考「註 46，頁 23-4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 
 

務起因性）。 

(二)認定理論實務上適用情形 

判決實務上雖多以「業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為認定標準，但並非全

部，亦有僅判決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以及直接適用參考指引，筆者就整理之

法院判決說明如下。 

1. 大多仍以「業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認定 

筆者整理之判決，處理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仍須符合「業務遂行性」與「業

務起因性」要求之為多數，強調職業災害之構成，必須由勞工基於勞動契約，處

於雇主支配下之狀態之業務遂行性，以及作業與疾病間具有一定之因果關係之業

務起因性加以認定。判例中勞工若主張疾病與業務之間是否為職業災害或為過勞

死，民事法院多數判決
18仍以業務遂行性和業務起因性為判斷標準。 

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遭遇職業傷害而死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當指雇

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或勞工因執行職務而致生死亡。

基此，勞基法所謂之職業災害，應以該災害係勞工本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

之勞動過程中發生（業務遂行性）。再者，職業災害補償在本質上既屬損失填補

之一種型態，自須以業務和勞工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亦即災害

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業務起因性）。可知在勞基法規定之

職業災害判斷上，必須同時滿足「業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缺一不可。 

2. 僅以相當因果關係認定 

判斷「業務遂行性」與「業務起因性」，其中「業務遂行性」之判斷通常只

在於有勞動關係或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即可，於判斷上較為簡單，故關鍵在於判斷

                                                      
18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2月 5日)、台北地院 102 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3年 12月 12日)、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勞訴字 86號(民國 102 年 8月 2日)、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30 號(民國 103 年 8 月 15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56 號(民國 101 年 8月 14

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勞訴字 237號(民國 101年 4 月 18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4年 10月 2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4年 12月 25 日)、桃

園地方法院 103 年勞訴字 79 號(民國 104年 3月 31日)、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1 號(民國

103年 4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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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業務起因性」(以「相當因果關係」為標準)，於判斷上較難證明。在

整理之判決中，亦有部分判決是僅採「相果因果關係」，可能原因是判斷若非相

當因果關係，則接續判斷是否具業務起因性已無實益，故通常判決中僅說明有無

相當因果關係者多為敗訴判決。 

舉例而言，例如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勞訴字538號(民國102年7月15日)統聯汽

車客運駕駛員，「…縱使單日工作時數超過12小時，但每趟車次間尚有休息時間，

於此時間內無須待命工作，其下班後仍有充分休息時間，客觀上尚難僅憑上揭職

醫評估報告認蔡坤霖執勤職務內容與其發生系爭疾病之死亡原因間有何因果關

係存在。」僅就判斷疾病與死亡間無因果關係存在，對於是否具業務起因性判決

中並無說明。 

另外，亦有少數勝訴
19判決僅說明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如桃園地方法院102年

重勞訴字第10號(民國103年1月24日)：「…原告所生心跳休止、…與超時加班有

無相當因果關係…乃係長時間超時工作所致，二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本案中會有此種發展，筆者以為係在判決中雙方當事人爭執事項，僅就「本件之

損害被告是否應負侵權行為責任」或「負其他賠償責任」，並未有爭執「是否屬

於職業災害或為過勞死」，故僅就受災勞工之疾病與業務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判

斷即可。 

3. 依參考指引直接認定 

依據「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之

流程圖直接適用，判斷工作負荷情形。如台中地方法院102年勞訴字113號(民國

103年5月20日)：「本件無證據證明原告腦中風發生原因係因工作環境有異常事

件、短期工作過重或長期工作過重之情形，揭諸上開說明，尚無從認定原告發生

腦中風疾病是由職業原因所促發。」 

該判決指出受災勞工發生腦中風之原因，是否起因於長期過勞或工作環境不

                                                      
19
除此之外，尚有新北地方法院 104年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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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而屬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可知請求權基礎仍為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且就參考指引說規定之標準詳細說明，但於判斷是否具「業務遂行性」與

「業務起因性」及符合相當因果關係則隻字未提。 

第二節 職業災害救濟之法律規範 

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大致分區分為「補償制度」及「賠償制度」，學者20指

出：「前者係由勞動基準法上雇主之職災補償責任、基於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

災勞保給付，以及依職災勞工保護法所為之各項補助與津貼所構成；而後者係指

受災勞工依民法可得向雇主請求之民事損害賠償。」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主要有

2個特色，其一是以雇主無過失主義為中心，另一則是補償時給付通常以法令規

定之定率補償原則。而職業災害賠償制度，則以雇主有故意或過失為重要構成要

件之一，不論是補償或賠償制度，成立皆在於職務與災害間之須有關連性，要求

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 

一、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救濟四途徑 

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有 4種，分別是依勞工保險條例向勞保局請求職災保

險給付、依勞動基準法向雇主請求職災補償、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向雇主申請

職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或依民法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除有投保勞工保險者

外可向勞保局申請職災保險給付，其餘具有僱傭關係而未加入勞保之勞工，僅能

向雇主請求補償、補助及賠償。而勞動基準法向雇主請求職災補償雖可與勞工保

險條例之職災給付作為抵充，但不足部分雇主仍須支付，且勞基法為無過失責任

主義，故雇主除能證明受災勞工非因始職業原因所促發疾病或死亡，否則均須支

付上述費用。 

我國現行規範對於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補償相關規定，包括主張補償給付之勞

動基準法第 59條、勞工保險條例第 34條，以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

致傷病審查準則等請求權基礎以為適用；而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賠償相關規定，則

                                                      
20
同註 2，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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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法第 184條侵權行為、第 483條之 1及第 487條之 1債務不履行等請求權基

礎以為適用。 

(一)勞保給付：無過失主義社會保險 

受災勞工若有投保勞工保險，可依勞工保險條例向勞保局請求職災保險給付，

故若不服勞保局之給付內容，爰向行政法院請求救濟。勞保條例以強制性社會保

險提供保險給付，項目包括「醫療」、「傷病」、「失能」及「死亡」。此一給

付以無過失主義為原則，以社會保險分攤雇主責任，無論雇主有無過失，一旦認

定為過勞死，則一律由社會保險的保費支付。因勞保條例帶有社會保險的色彩，

實務上對於職業災害的認定，採取較勞基法個別雇主補償責任上更為寬鬆的立

場。 

職業災害給付主要是基於「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執

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

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

表一。」因勞工保險條例未有對於職業災害之定義規定，但依同條第2項「前項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

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其中職業病之情形，因

係基於長期執行職務所引發有害於人身之疾病，與職業災害之突發性有異，為了

避免界定因果關係時發生困難，各國多在事前予以類型化，我國則制定「勞工保

險職業病種類表」、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來加以認定。又勞工保險

條例第15條第1款後段規定：「勞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

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請求之公正、迅速，並減輕雇主經濟負擔之制度。 

(二)勞動基準法補償：無過失主義個別雇主責任 

由於在勞基法上的補償，我國採雇主無過失主義責任制，勞工罹患災害只要

是起因於職務，或因執行職務所致的災害，雇主對災害發生不論是否具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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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須負賠償責任。以保障受災勞工的賠償請求權。受災勞工無論有無投保勞工保

險，只要具有僱傭關係，可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21向雇主請求職業災害之損害賠

償，勞動基準法之職災補償本質屬「損失填補」的一種型態，且採「無過失責任

主義」，依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2779 號判決要旨參照，「雇主應依勞動基

準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補償，該雇主所負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並不以雇主有故

意或過失或其他可歸責事由存在為必要，即非在對於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

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依勞基法第59條意旨為保障勞工生活，維護勞工及

其家屬生存權，以照顧責任為目的，並非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立法設計上勞基

法之職災補償理念強調個別雇主責任，以分散風險、損失填補為主，不在追究責

任，係為了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

故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

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

損其應有之權利（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書規定：「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

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該抵充係為勞基法第59

條但書規定，為避免勞工獲得超過損害的利益，且避免使雇主負擔過重責任，具

有補充勞保條例職災保險給付過低之功能，此一部分有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854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勞保給付與勞基法補償可為抵充，若雇主應負民事損

害賠償責任，亦可抵充勞基法補償金額。」雇主若有為勞工投保商業保險，保障

勞工獲得相當程度之賠償或補償，可由雇主主張勞基第59條但書規定予以抵充。 

勞基法職災救濟制度以個別雇主補償責任為中心，採用原領工資作為補償基

數，而勞保條例職災給付採定額補償制度，採用月投保薪資作為作為補償基數，

且我國高薪低報情況嚴重，故勞保條例職災給付的水準較勞基法的為低，法院基

於避免加重個別雇主之責任，對於勞基法職業災害補償採取審查上態度較保守。

                                                      
21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負擔勞工必須之醫療費用、

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工資補償、失能補償、喪葬費及死亡補償等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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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勞工無法經由勞保職災給付得到完全的保障，而雇主亦難以透過繳納勞保之職

災保險費而完全分散風險。 

(三)職災勞工保護法賠償：推定過失主義社會救助 

受災勞工屬勞工保險條例非強制投保之勞工或雇主未替勞工投保勞保，可依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向雇主請求職業災害之損害賠償，其係採「推定過失責任主

義」，規定於該法第 7 條之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

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6條規定：「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

雇主如未依勞基法規定予以補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條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

申請職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前項補助，應扣除雇主已支付之補償金額」，

對於雇主讓勞工加入勞保且非適用勞基法賠償制度，可依本法第 6條給予職災勞

工賠償，若雇主已依勞基法規定給予職災補償時，得予抵充之。 

綜上，不論有無投保勞工保險之勞工，有投保勞工保險之勞工，可依勞工保

險條例給予投保薪資之職業災害給付，無投保勞工保險之勞工，如未依勞基法規

定給予補償，可適用職災勞工保護法，比照勞保條例給予投保薪資之職業災害給

付標準。故因職業災害而殘廢或死亡而言，皆全面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最低給付。 

(四)民法：過失主義個別雇主責任 

「無過失主義」的勞保條例社會保險與勞基法個別雇主補償，並未因此解除

雇主的民事責任。受災勞工發生職災時，除可向勞保局及雇主分別請求保險給付

與勞基法補償之外，當職災發生證明與雇主的故意或過失有因果相關時，亦可依

民法向雇主要求負擔賠償責任，依據過失的輕重要求雇主賠償。民法係採「過失

責任主義」，無過失即無責任。受災勞工遭遇職災時，不僅必須證明勞工本身無

過失，且也必須證明雇主或加害人有過失，始有賠償請求權。 

勞工依民法請求雇主負損害賠償責任時，雇主自得主張扣除依勞基法或勞工

保險條例所為補償或保險給付。雇主若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有醫療補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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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補償、殘廢補償及死亡補償，且已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保險給付或民法所為賠

償責任，則除適用勞基法第59條但書兩者相互抵充之規定。由此可知，勞工不可

對同一事故所生損害請求雙重給付，符合民法第216條損害填補原則下考量被害

者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及亦第216條之1不當得利禁止之原則，可扣除或抵充之項

目必須是基於填補同一損害下，始有受不當得利禁止原則之拘束，如非填補同一

損害，自然無主張扣除或抵充之適用。因此學者22認為我國採併存主義「允許受

災勞工就職災補償未填補之損害，另行依民法等相關規定向雇主求償之。」 

1. 侵權行為 

依民法第184條一般侵權行為中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其過失之有無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

注意為判斷標準，若非此種注意，則不得認定行為人有過失。申言之，勞工之生

命、身體及健康等權利，因雇主未盡善良管理人之照顧及保護義務，得請求損害

賠償。 

民法第184條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23即雇主未善盡維

護工作環境責任，造成勞工生命、身體等權利受有損害，因雇主過失或作業環境

上安全衛生及管理措施有缺失，而導致勞工發生損害時，雇主自應民法第184條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事上之侵權行為，必須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具備歸責及違

法事由，且不法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

要件。雇主違反民法第184條第1項，有「故意過失」且與過勞死間具「相當因果

關係」，認定雇主有侵權行為之責任要件，因其難以證明而成為訴訟勝負的關鍵，

導致無須證明「故意過失」和「因果關係」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逐漸受

到重視。 

                                                      
22
徐婉寧，2015年 6 月，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以台日職業災害之雇主責任為中心，中原財經法

學，第 34期，頁 172、193。 
23
民法第 184條第 1項構成要件包含：(1)故意過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2)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3)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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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有關「保護他人之法律」多數說24認

為係指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除非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否則即應對勞

工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項立法意旨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在使人類互盡保

護之義務，若違反致損害他人權利，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此規定，凡違

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若損害與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侵權行為中所指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範圍究竟為何，實務
25見解為民法第

483條之1及勞動安全衛生相關法規，「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

的之法律，為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或雖非直接以保護

他人為目的，而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也屬於保護

範圍內，但仍強調行為人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及其造成之損害發生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為必要。」簡言之，即為禁止侵害他人權益或保障他人權利不受侵害，

皆屬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成立侵權行為，換言之，雇主因不法行為造成受災勞工過勞死，須可歸責於雇主

或雇主具有違法事由，且其與受災勞工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並由受災勞工

或其家屬負舉證責任，方可能成立雇主的侵權行為。 

2. 債務不履行 

民法第483之1條：「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

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26保障勞工工作環境安全與衛生之預防危險

義務，如因「僱用人未盡此預防措施之義務」，致使勞工執行職務時發生損害，

即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前述照扶義務，於勞工工作時，雇主始終存在之義務。 

民法第483條之1明文規定有關，僱用人對受僱人有保護照顧義務，雇主應提

                                                      
24
同註 2，頁 544。 

25
依據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390 號判決意旨參照。 

26
民法第 483之 1 條，其構成要件為：○1 存在僱傭關係、○2受僱人有受危害之虞、○3 僱用人有預

防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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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預防措施而未提供者，將處以行政處罰外，勞工亦得依本條請求雇主履行保護

義務請求權，誠如學者說言，「僱用人應提供之預防措施而未履行者，僱用人一

方面將涉及行政處罰外，受僱人得依民法第483條之1請求僱用人履行保護義務。」

27。雇主若違反民法第483之1條之要件，爰依同法第227條主張不完全給付債務不

履行，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28之責任要件為○1債務人有給付義務

（須證明契約有效成立）、○2債務人未依債務之本旨而為給付(違反給付義務)、○3

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故意或過失）。可能構成債務不履行之要件為，雇主和

過勞死間違反「給付義務」、「照顧義務」及「可歸責事由」。 

民法第487之1條：「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

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僱用人對於該

應負責者，有求償權」。其立法理由係為使僱傭契約之受僱人於服勞務，因非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據此觀之，此賠償義務是

以受僱人「自己無過失」為其要件，而對於僱用人而言，乃一無過失責任，不以

僱用人之故意或過失為其要件。 

此外，民法上個別雇主責任，受災勞工因職業災害而死亡，得對雇主主張侵

權行為(民法第184條)和債務不履行(民法法第483條之1僱用人保護義務或民法

第487條之1受僱人賠償請求權)，請求民法上損害賠償。雖受災勞工看似可自由

選擇主張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權，但仍多以主張侵權行為為主，因民法

第184條第2項所指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亦包含民法483條之1雇主未善盡預防義

務，致勞工執行職務時發生損害，僱用人違反保護照顧義務時，請求權基礎可能

為同法第227條、第487條之1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或是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二、 違反保護照顧義務之債務不履行涉及的問題 

                                                      
27
郭玲惠，2011年 9月，《勞動契約法論》，三民書局，頁 82。 

28
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

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其構成要件為：○1債之關係有效

存在、○2 債務人違反給付義務、○3債務人具有責任能力、○4 債務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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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照顧義務性質 

受災勞工主張雇主違反保護照顧義務，其性質是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學說

上見解不一，判斷屬何種義務之實益在於，是否可主張歸責於債務人時並得請求

損害賠償。保護照顧義務之性質之爭議，若認為附隨義務，應依民法第 227 條

為請求；若認其為從給付義務，則有無須主張民法第 227 條而直接以民法第 483 

條之 1 為根據來請求之可能。觀察法院判決受災勞工請求損害賠償，未直接以

民法第 483條之 1為請求權基礎，而多以第 184 條第 2 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基礎，可推測實務見解採附隨義務。分析民法第 483 條之 1之相

關判決，會發現直接論及保護照顧義務性質者十分有限；有時受僱人雖主張其為

附隨義務，然法院29
卻未就此加以判斷，或雖認定僱用人違反了僱傭關係中的附

隨義務，卻未明言其性質為附隨義務。 

我國實務見解30較少直接論及雇主違反保護照顧義務之性質，如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參照：「勞動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

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

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

包括協力及告知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應

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即僅說明勞動契約有給付

義務和附隨義務，未直言保護照顧義務之性質為附隨義務。 

但亦有少數判決直言勞動契約中的保護照顧義務為附隨義務，如屏東地方法

院101年重訴字37號(民國102年4月11日)判決略以：「僱傭關係之雇主除給付報酬

義務外，尚負有對勞工照顧扶助保護義務，此為雇主之附隨義務，有保護勞工健

康不發生安全危害之法律上義務，係勞工工作時，雇主始終存在之義務。」即直

言保護照顧義務之性質為附隨義務。 

(二)保護照顧義務之範圍 

                                                      
29
新竹地方法院 100年度勞訴字第 16號、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訴字第 273 號。 

30
僅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 年 2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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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死非單一原因促發疾病，而是多重條件共同作用，故過勞死之職業災害

損害賠償，有關民法第 483條之 1「保護照顧義務」之違反，判斷上不確定因素

更多。由於民法第 483 條之 1有關保護照顧義務為抽象規定，為避免民法第 483

條之 1徒具形式，如何特定其內容，最常論及雇主應為何種預防職業災害措施的

法律，定義雇主應為必要預防勞工服勞務之危害。就勞工而言，規範保護照顧義

務之具體內容，涉及可否獲得救濟，為一重要內容，就雇主而言，若欲履行保護

照顧義務，然不知其界限為何，要採取何種預防措施或何種程度上的保護受僱人，

才可主張已履行保護照顧義務，不無疑義，我國學說及實務向來認為，可從勞工

安全衛生法規等規定去探究其具體內容。 

學說上認為透過勞動安全衛生法規，課予雇主之公法上義務，直接成為私人

間僱傭契約中保護照顧義務的內容，具體化雇主應採取之必要預防措施，「職業

安全法課予雇主之公法上義務，是否直接成為私人間僱傭契約中保護照顧義務之

內容，學說及實務皆認為可透過探求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的具體內容，來具體化僱

用人須採取之必要預防措施。」
31實務上亦認同從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中，尋求雇

主應採取之預防措施，「多傾向於從勞工安全衛生法規等相關規定中，去探求僱

用人應採取之必要之預防措施。」32透過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之特定保護照顧義務

及僱用人應採取之預防措施內容，進而主張僱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而未採取該等措

施，違反保護照顧義務。 

僱用人若違反民法第 483條之 1特定保護照顧義務之內容，僱用人得據以主

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學說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與保護照顧義務間，具

體內容的相關討論不多，國家課予雇主公法上義務，有關安全衛生等勞動保護法

規，對雇主與勞工間之勞動契約亦有極大之影響，僱用人對受僱人之保護照顧義

務法理之明文規定，因保護照顧義務必要之預防過於抽象，多以勞動場所之安全

衛生等勞動保護法規，作為國家課以雇主一定之作為義務，此一勞動保護法規多

                                                      
31
同註 12，頁 266。 

32
同註 7，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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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強行法的性質，除此之外，勞動保護法規原則上構成雇主須嚴格遵守之公法上

契約義務，「立法者為了具體化之雇主的照扶義務，所制定之公法上的勞工保護

及防止意外之法規，原則上構成了雇主所必須嚴格遵守之不可更易的契約上的義

務。」33透過國家之監督及處罰等方式來確保雇主之必定履行此等義務，達到保

護勞工生命及身體之目的。 

(三)保護照顧義務之適用法律 

雖透過探求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的具體內容，具體化僱用人之照顧保護義務。

但這2者是否為必然關係，亦即所有公法上之勞工保護法規，皆可成為勞動契約

的內容，或民法第483條之1的保護照顧義務是否僅存在於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勞

工保護法規成為雇主照顧保護義務之內容，前提是該法規以勞動契約為標的，且

該法規目的在直接提供個別或全體勞工之保護，方具有私法上效力。民法第483

條之1規定保護照顧義務，獨立於相關勞動法規，簡言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為民

法第483條之1雇主履行保護照顧之適用法律，尚無疑義，但亦不排斥有其他勞動

保護法規之適用。 

1. 職業安全衛生法 

學說認為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且援引職業安全法，同時成立債務不履行與侵

權行為。在法院判決上，受僱人主張僱用人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並援引職業安全

法，具體化僱用人應採取之保護照顧義務措施時，相關判例並不多，「常見實務

見解一旦認定僱用人違反勞動安全法規所課予之公法上之義務時，即成立民法第

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而不再對是否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而成立債務不履行責

任加以判斷。」34或可解釋大多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可直接作為論及

民法第483條之1之保護照顧義務具體內涵。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可能會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之保護照顧義務，並同時成

立同法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同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法律。雖

                                                      
33
同註 2，頁 521、524-525。 

34
同註 12，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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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同一行為違反數個法律，但因其成立要件、舉證責任及賠償範圍等均不相同。 

2.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7條請求之損害賠償，若與民法第 483 條之 1之保

護照顧義務，並同時成立同法第 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及同法第 184條第 2

項之保護他人法律重疊訴之合併，既認其所為請求有理由，自無庸再就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 7條為審酌。且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6條規定：「未加入勞工保

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主如未依勞基法規定予以補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

條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申請職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前項補助，應扣

除雇主已支付之補償金額」即雇主若已依勞基法規定給予職災補償時，得予抵充

之。 

3. 民法第483條之1 

縱使受僱人主張僱用人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之保護照顧義務，多以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為判斷，藉由探求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內容具體化僱用人依保護照顧義

務所應採取的具體措施，惟職業安全衛生法亦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

之法律，故法院於認定僱用人有無違反具體措施時，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

權行為，而非以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論及保護照顧義務之具體內容。「民法第

473條之1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又基於社會政策之理由，為使受僱人受有週

全之保障，民法增訂第483條之1，明定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

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此即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指保

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我國法院認定行為人是否有過失，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時，係採取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在於能力較高者採取損害防制措施，可減少損害機率較高。職災救

濟制度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係指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應負民法第 227

條第 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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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35 

如因僱用人未善盡民法第483之1條時之保護義務，致受僱人執行職務時發生

損害者，受僱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雇主負債務不履行責

任。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其

態樣包含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債務人如未為給付，則或為不能給付或為遲延給

付，並非不完全給付。 

另一種情況是民法第483條之1，僱用人之保護義務規定，勞工服勞務其生命、

身體、健康有危害之虞，雇主應為必要預防，倘雇主未善盡預防義務，致勞工執

行職務時發生損害者，可依同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雇主負債務不

履行責任。故可得而知，依本條請求之案件，通常過勞死之發生，為勞工「執行

職務時」，若非服勞務時，則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受有損害，請求雇主負損害

賠償責任，恐被認定為無理由。雇主違反安全照顧或保護義務，係指與一般人處

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程度即可。換言之，受災勞工是否有目標疾病之症狀，非一

般人由外觀即足以判斷，則以一般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程度。 

第三節 職業災害認定與救濟檢討 

一、 職業災害認定理論實務定義上仍有寬嚴差距 

從台灣高等法院87年度勞上字第5號判決一般職業災害認定理論採用業務遂

行性及業務起因性後，而後判決多以此為認定基準。業務遂行性最廣義的定義係

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36或「就勞動過程」37之意，從此

發展較寬鬆定義為「勞工所擔任的職務，其範圍應較通常意義之職務為寬，除職

務本身之外，職務上附隨之必要、合理的行為亦含括在內」38，及較嚴格定義為

                                                      
35
民法第 227條第 1項，其構成要件為：○1 債之關係有效存在、○2債務人違反給付義務、○3 債務

人具有責任能力、○4債務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 
36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 

37
台南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4 號參照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1191號判決。 

38
台灣高等法院 87年度勞上字第 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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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之行為必須是在執行職務，始有發生職業災害可言」39。而業務起因性則

為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或一定因果關係存在而言。而

業務起因性所指相當因果關係係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或「傷病所發

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 

(一)業務遂行性 

業務遂行性指在勞動契約下雇主支配的勞工就勞過程而言，而就勞過程依判

決在定義有所不同
40有「包括職務上附隨及必要合理行理」，再者是「依勞動契

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及最嚴格是「須在執行職業矛始有職災可言」。 

另外傷病審查準則及過勞死之參考指引已刪除「工作當場促發」或「下班應經途

中」之限制要件，業務遂行性僅就雇主支配下的勞動過程或有勞僱關係即可認定，

至於是否於上班過程中死亡，實非所問。雖以刪除「工作當場促發」或「下班應

經途中」，但就法院判決仍有要求工作當場之限制，或認勞工發病時雖在工作場

所中，但無法判斷其所為行為與雇主指派之作業活動有關，難以認定具有業務遂

行性。 

以要求工作當場發病判例，如台南地方法院103年勞訴字4號，受災勞工因下

班後身體突感不適，而「…非於執行職務及工作中所發生，自可排除前揭所述於

事業主指揮監督下從事工作而發生之業務遂行性要件至明…」。另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237號(民國101年4月18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工具機部維修經理，休

假晚間則與友人聚餐，返回住處途中死亡，判決指出「…全日並未工作，晚間則

與友人聚餐，返回住處途中死亡，其死亡前24小時內並無職業導致之異常事件，

其死亡原因顯無職務遂行性。」兩者判決皆認因非工作當場發病可排除所述係於

雇主指揮監督下從事工作，而不具業務遂行性要件，此一見解，顯見該判決未就

傷病審查準則及參考指引之標準認定。 

                                                      
39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年勞訴字 46號參照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032 號判決。 

40
台灣高等法院87年度勞上字第5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9年勞訴字46號、台北地方法院102年重

勞訴字5號、台南地方法院103年勞訴字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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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要求須於雇主指派之作業活動有關，如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2

年度勞訴字第74號，受災勞工受傷地點及時間均為服勞務期間，但無法看出是否

為雇主指派，且就勞雇雙方簽定之勞動契約，工作內容亦無該從事項目，故判決

主張非執行職務：「…無法看出原告所為與雇主指派之作業活動有關，雖原告主

張其係撿拾垃圾以維現場安全而屬保全之工作範圍，且觀諸上揭錄影亦難辨認原

告係從事清潔工作…」，判決認定受災勞工因從事之工作，非雇主所指派工作，

故不具業務遂行性要件，判決見解增添參考指引之標準認定及未規定事項，是否

妥適，似有疑義。 

(二)業務起因性 

在職業災害業務起因性認定上，實務上多採在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

害」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依法院多數說41見解，「指

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在一般情形

上，有此同一條件，足以發生同一之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其行為與結果為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依客觀之審查，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該條件與結果尚非相當，而僅屬偶發之事實，

其行為與結果間即難認為有相當因果關係。」簡言之，相當因果關係採用「無此

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認為沒有這個原因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過勞死之

損害結果)，至於這個「原因」，就法院判決依程度差異大致分為「經驗法則一

般通念上可認定」或「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 

舉例而言，前者(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如台北地方法院102年重勞

訴字5號，法院主張「密接關係意即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

經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該受災勞工為

品管人員，於上班前凌晨因目標疾病促發死亡，且有專科醫生診斷證明書可證因

超時加班所致，若無其他明顯事證，可認職業以外之原因所造成死亡，故依醫師

                                                      
4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年勞訴字 46號參照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032 號判決、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5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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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證明書可證，促發疾病之「危險已現實化且就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認定，

受災勞工係因超時加班致過勞死亡。 

後者(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如台南地方法院103年勞

訴字4號，法院主張「密接關係即指災害必須被認定為業務內在或通常伴隨的潛

在危險的現實化 (一定因果關係)。所謂一定因果關係（即業務起因性），指傷

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有相

當的因果關係。」
42，受災勞工為食品包裝員，無證據證明係因工作場地設備欠

缺而導致死亡。雖工作場地因缺乏散熱設備，但因當時為中秋節前後，故依證人

證詞感到暑熱，僅為個人身體因素及感受，難以據此推論，促發疾病有「傷病所

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判決受災勞工非因過勞而死亡。 

前者主張業務導致災害發生僅就一般通念上即可認定，後者則須傷病所發生

之一切不可欠缺的條件為基礎，顯而易見前者對相當果關係認定較後者寬鬆，亦

即使雇主負擔較重責任，故就筆者所觀察之判決，後者受災勞工多為敗訴，認定

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除傷病所發生之一切不可欠缺

的條件為基礎外，尚有該危險須是「雇主可得控制」。依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2542號、第2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判斷是否屬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

當視該災害與職業上原因是否有關，即是否具備職務遂行性及職務起因性。至該

災害發生之原因是否屬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非所問。」可知在勞基法雇主

無過失責任的補償制度之下，概念上亦包含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發生之職業災

害與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縱然該災害起因於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雇主仍須負

勞基法第59條規定的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為勞工所從事之活動與職務，直接或

間接有利於雇主，而雇主亦或多或少對此可加以掌控、防免損害之發生，或藉由

成品的移轉適當地分散或轉嫁其危險。 

                                                      
42
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79 號、台南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4 號、台南地方法院 100年訴字

2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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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者判決中，如判決指出「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

成之傷害，以雇主可得控制之危害始有適用。」43若非雇主可得控制，則不具相

當因果關係，無法認定為過勞死，此一見解和職災補償的本質屬損失填補的一種

型態，與勞保給付及勞基法補償，主張雇主無過失責任原則不同。 

二、 雇主過失與職災損害填補相衝突 

在判斷是否為職業災害，首先須判斷該災害是否具「業務遂行性」，再判斷

業務與災害之間是否具「業務起因性」，且須兩者均具備始有認定為職業災害可

之可能。業務遂行性係指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下的就勞過程，業務起因

性則是依經驗法則判斷業務和傷病之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目前我國司法實

務上職業災害之認定理論，以相當因果關係為多數說44之見解，但因存在制度上

缺失，故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應採德國重要條件理論為宜。 

業務起因性須判斷業務與災害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判斷兩者間是否具

有關聯性即有困難，受災勞工如有危險因子(飲酒、吸菸等)或有原有疾病、宿因、

遺傳等因子，其對過勞促發疾病惡化貢獻度與職業原因相比，幾乎難以證明兩者

間關聯，因過勞死常非單一原因而發病，於認定上有困難，故有學者認為此參考

指引「已超逸出醫學判斷之範圍，而僅係行政上便宜性質所設定之裁量基礎。」

45因相當因果關係屬價值判斷內容，「旨在合理地移轉成分散因侵權行為而生的損

害，通常足生此種損害為判斷標準。用於判斷通常性所應考察的範圍，多採客觀

說，亦即以行為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及行為後一般人預見可能之事實為基礎」46。

                                                      
43
台南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4 號參照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1191號判決。 

44
台北地方法院 103年重勞訴字 126號(民國 104 年 4月 17 日)、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重勞訴字 5

號(民國 104 年 2月 5日)、台北地院 102年勞訴字 84號(民國 103 年 12月 12日)、台北地方法

院 101年勞訴字 86 號(民國 102年 8月 2 日)、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勞訴字 237 號(民國 101 年 4

月 18 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84號(民國 104年 10 月 2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

字 33 號(民國 104年 12月 25 日)、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79號(民國 104 年 3月 31 日)、

桃園地方法院院 99 年勞訴字 80 號(101年 4月 19 日)。 
45
王惠玲，2005年 12月，由過勞死到過勞自殺-相當因果關係之迷思-台北地方法院 93 勞訴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7期，頁 304。 
46
林更盛，2002年 11 月，勞基法上職業災害因果關係的判斷-評臺灣高等法院 87年勞上字第 5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0 期，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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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因果關係以客觀存在事實，依一般人價值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

結果之可能始得稱之，若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則難謂有

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所謂重要條件理論，「指只有對於職業災害結果之發生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

或共同原因，始為造成損害之條件。」47換言之，數個條件導致過勞死之結果，

決定是否補償，以判斷何種條件為重要條件為要件，「透過重要條件理論，排除

非重要的條件，若有諸多重要條件導致損害，而其中之一的重要條件與社會法上

相關的，則應全部予以補償。反之，若社會法上相關的條件為其他條件所排斥而

被認為不重要、僅是附帶條件，則不予補償。」
48相當因果關係雖可排除行為人

無法掌控之因素，但因重要條件理論強調個案整體情事的觀察，依實際生活之觀

念加以判斷，找出對於造成職業災害最重要之原因，若職業病缺乏明確的職業暴

露的揭示，要認定是否為職業災害「應該在一定的標準範圍內推定，如果僅就事

故的發生原因推斷職業災害的類型，亳無疑問是不可能的，假設存在爭議的職業

病，同時存在 2個致命原因，通過職業暴露的審查，即可能在第 1個致命原因產

生時，就導致死亡的可能。」49，簡單的說，導致勞工死亡的多種原因中，若職

業上因素為其中一項重要條件，即可認定為職業災害，似乎較恰當地解決職業災

害補償因果關係的問題。 

勞工保險制度成立之目的，係以集體力量保障個別受職業災害影響之勞工或

其家屬之基本生計，應重視受災勞工災後之生計，不以補償損失為目的，以照顧

受災勞工或其家屬之災後生活為目的，提供維持基本生計，故勞工保險乃社會保

險之一環。勞動基準法上適用所有具有勞雇關係者，未能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

亦可獲得職業災害補償，參照我國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854號判決意旨：

                                                      
47
簡建忠主持，2006年 11月，王安祥、許繼峰、衛民、黃良志、楊通軒合著，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委託研究計畫-研商修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衝擊評估研究報告，頁 19。 
48
林更盛，2015年 8月，過勞的醫師-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年重勞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第 38 期，頁 53-54。 
49
F. SchröterKassel，Kausalität bei Berufskrankheiten-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 Trauma 

und Berufskrankheit, 2009 ,s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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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設計之理念在分散風險，而不在追究責

任，與保險制度係將個人損失直接分散給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

分散給廣大之社會成員之制度不謀而合。」其立法理由強調個別雇主責任，係屬

於受災勞工經濟上損失填補之一種，「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僱

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

及社會之勞動力」50。考量以勞工保險給付，不足以達到照顧受災勞工之目的，

提供受災勞工維持其基本生計，應由雇主負起補償責任，故「職災補償或職災保

險給付，並非在於找尋加害人令其承擔責任，而係在職災發生時提供勞動者生活

保障為主要目的，為損害賠償責任要件，乃對等當事人相互間損害負擔之依據。」

51
再職業災害給付給補償目的，是為了保障受災勞工的生存權，以當事人間公平

分擔損害的社會保險為主，與民法之相當因果關係為排除行為人不可預見之賠償

責任，以損失填補為目的不同。 

因勞工保險給付上維持基本生計與勞基法上填補經濟損失有不同目的，目前

勞基法由雇主支付之職業災害補償，得抵充勞工保險給付，且亦得抵充民事損害

賠償，勞基法課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給付，具有連動之效

果，為了逃避職災負擔，「導致雇主為免除勞基法職災補償之負擔，否認職災之

成立，但因牽連之結果，使勞工之勞保給付請求權亦一併喪失。」52除了職災補

償與賠償間之牽連關係，使雇主否認職災之成立，但也或許因我國職災救濟責任，

係以雇主為中心，除勞基法之無過失補償責任外，尚有職災勞工保護法及民法之

賠償責任，「以保護勞工之名而透過舉證責任之轉換、或命其負賠償責任，利於

勞工民事求償。」53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以雇主無過失責任為主，雇主不需

有任何不法行為存在，僅要勞動者有從事工作之單純事實，有勞雇關係存在，若

發生災害，雇主則應承擔補償責任。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不論主觀上有無

                                                      
50
黃越欽，2012年，《勞動法新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修訂第 4 版，頁 266。 

51
同註 45，頁 305。 

52
同註 50，頁 518。 

53
同註 22，頁 170-2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故意或過失皆應負補償責任，「職業災害之雇主補償責任並非立於雇主有無過失

之根基上，因而補償額非以勞工所受之實際損害為準，又基於勞工實際受有損害

之多寡無論是在計算或舉證上皆屬不易，故勞基法將補償採法定劃一之方式，以

減輕勞工及其家屬之舉證責任，使其迅速獲得救濟。」54 

三、 以雇主責任為中心之職災制度，與受災勞工呈對立 

當勞工發生災害或罹病之時，經鑑定與診斷確認與工作相關之職業災害；若

有投保勞保，就可請領勞保職災給付；若適用勞基法，則可要求雇主負擔補償責

任。此外，若是勞工可舉證雇主有過失，譬如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情形，則

可尋求民事損害賠償。然而，雇主擔心若勞保職災確立後，可能必須連帶負擔勞

基法的個別補償責任，甚至可能需負擔民事責任，因此造成雇主知情不報隱匿或

刻意阻撓，造成受災勞工無法認定為職業災害，連基本的勞保給付都難以取得。 

對雇主而言，一旦勞工被認定為職業災害，不但影響公司形象，引起勞檢部

門的介入調查，另外也會使勞保的職災保費提高，而且受災勞工還可依「職業害

災勞工保護法」及「民法」作為請求基礎之雇主，其責任為「過失賠償主義」。

導致在此一階段，雇主會積極證明自己沒有過失，避免賠償。又勞基法之補償，

係因職業災害引起之過勞死，不論雇主是否有無過失或不可避免，都須補償，故

雇主極有可能作出不利勞工之證明或證詞，主張勞工非因職業災害而死亡。此種

立法方式造成勞工於認定是否為職災時，與雇主為避免給付受災勞工費用，而呈

現對立狀態。以雇主責任為中心之職業災害制度設計，使雇主為被告時，與受災

勞工呈對立的立場，但許多對受災勞工有利之證據，須依賴雇主提供或擔任證人，

但此種設計卻會讓雇主做出不利受災勞工之證據或證詞。 

四、 非受職業災害認定則難得到民事賠償 

若勞工已獲法院判決為職業災害，但並非代表雇主有過失，須負損害賠償責

任而言，但反面解釋，若勞工未被認定為職業災害，與雇主須負損害賠償責任間，

                                                      
54
同註 50，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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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亦屬二事，學者以為「縱使不認為執行業務與傷病間的因果關係達到可謂勞

基法上職業災害的程度，並不表示在民事訴訟上執行業務與傷病間即全無因果關

係；亦即，雇主仍有可能須負部分的賠償責任，只是比例高低之問題。」55雖說

如此，但就筆者觀察法院判決發現，若不被認定職業災害，則無法向雇主請求任

何補償，更何況是民法上的賠償責任，予人「不是職業災害，雇主即無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56之感。 

因我國職業災害補償的保障不足，與民法損失賠償的金額相比較，對受災勞

工的保護有限，且此職業災害補償容易落入全有全無之中，而民事損害賠償因有

與有過失之法理適用，對受災勞工而言，較具彈性。故許多勞工為獲職業災害賠

償，則必須請求民法上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的雇求責任。職業災害救濟制度規

定，勞工保險給付可抵充勞動基準法之雇主補償責任，但由於計算的基準不同，

造成受災勞工依勞保條例無法求得充分保障，必須向雇主依勞基法請求補償。因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除雇主未滿 5人非強制加保外，計算保險給付數額以被保險人

之「保投薪資」為基準，保投薪資設有級距和上限，加上雇主投保勞保時，多有

「高薪低報」情形，因無過失責任之職業災害補償係依投保薪資，為定額補償，

以減少每月員工支出之勞健保費用成本;而勞基法補償金額則以勞工之「月平均

工資」計算補償金額，造成勞基法上的補償金額往往高於職災勞保給付。勞保條

例「保投薪資」或勞基法「月平均工資」皆有設定額及上限，因此職業此災害補

償，在認定上，若受災勞工被認定其為職業災害而可得全額補償，或認定其非職

業災害而完全無任何補償，只有這種 2可能結果。 

此外，若補償金額足以填補勞工所受之損害，有部分判決認為雇主無須在負

賠償責任。發生職業災害時，勞工得依職業災害補償途徑，請求權基礎為依勞基

法第 59條並可扣抵勞保條例之勞保傷病給付或無勞保者依職災勞工保護法比照

                                                      
55
徐婉寧，2013年 9月，精神疾病與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及民事賠償責任-兼評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 100年度勞訴字第 1 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第 134期，頁 159。 
56
同註 5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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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條例之標準給付，救濟途徑除勞基法及勞保或職災勞工保護法之補償，若能

證明雇主有過失，就不能彌補損害的範圍內，得依職業災害賠償途徑，請求雇主

負民法上責任。若勞工已依職業災害補償途徑獲得補償金額，是否足以補償勞工

所受之損害，在實務見解上，部分判決法院認定受災勞工為過勞死之案例，已獲

得勞基法及勞保或職災勞工保護法之補償，但在請求民法上之賠償時，因勞工損

失已受填補，故無法成立侵權行為和債務不履行。 

五、 職業救濟制度法規過於分散 

職災救濟制度相關法規混亂分散，適用對象也不一致，如勞保條例適用對象

為有加入勞保的被保險人，勞基法第59條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的勞工，職業災

害勞工保護法適用對象則為未加入勞保且雇主未依勞基法給予補償之勞工，而民

法第483條之1及第487條之1有關債務不履行，其適用對象則為有僱傭關係之勞僱

雙方。除此之外給付的額度也不同，勞保職災給付以投保薪資作為基數，勞基法

補償則以月平均工資作計算，且勞保投保薪資常以多報少，造成保險給付額度低

於勞基法的雇主補償；兩者具可抵充關係，但因彼此連動，造成雇主擔心勞保職

災成立後，將伴隨勞基法的補償責任，因此對於受災勞工申請勞保認定加以阻撓，

往往不願協助，故職業災害保險應單立立法，避免修訂個別法規與其他法規連動，

反而造成執行上的困難，「職災社會保險制度應獨立立法，以簡化法律制度；若

僅修訂個別法規，往往與其他法規連動，徒增立法及執行的困難度。」57 

我國勞基法上雇主的職災補償責任與勞保條例之職災勞保給付間具抵充的

複雜關係，使得職業災害補償制度錯綜複雜，且新型態職業災害的增加，發病因

子成因複雜，例如過勞議題，故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傳統的職業災害，更加難以

認定其是否屬於職業災害，更凸顯了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問題點。」58 

 

                                                      
57
鄭雅文、林依瑩、王榮德，2009年 11月，職災補償制度之國際比較及台灣制度之改革方向，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28卷第 6期，頁 459、469。 
58
同註 55，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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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與救濟。 

第一節 過勞死之意涵 

一、 職業病之特質 

在傳統概念中，職業災害主要包含意外事故所致之職業傷害，及勞工長期暴

露於存有病原之工作環境中，而產生之職業病。依據國際勞工組織在2002年對

1981年職業災害安全衛生公約協定(Protocol of 2002 to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 1981)之第1條，其將職業災害界定為「因工

作或在工作過程中，造成致命或非致命傷害的事件」；職業病則為「暴露於工作

活動所產生的風險因素而引起的任何疾病」。而國際勞工組織對於職業病表列表

準則為「○1疾病與特定媒介、暴露或工作程序具有因果關係者。○2該疾病發生於

工作相關環境及（或）特定職業者。○3該疾病發生於某工作群聚，其平均發病次

數高於其他工作群體者。○4暴露後有科學證據明確定義疾病類型及可信之原因

者。」 

一般職業病具有特質，首先因職業環境因素存在特定媒介或工序對於疾病有

因果關係，但因對人體影響較輕微緩慢，故須在長期累積下才會導致職業病，須

工作一段時間甚至可能離職後才發病，再者受到勞工私領域所影響，若其原本就

存在有疾病的情況下，當工作環境有暴露危害因子，會加重患病的危險性，最後

則是在相同的工作環境下，並非所有勞工皆會罹病，僅造成該環境下勞工罹患職

業病的比率較正常族群高。如美國研究結果顯示「長時間工作因過度勞動引起中

風，因為身體不活動導致風險增加，每週工作55小時或更多中風的事故風險比標

準工作時間的人高於1.3倍，且沒有性別的差異，雖然也會導致心血管疾病，但

關聯性與中風相比則較弱。」59 

因為職業病長期緩慢作用之故，導致難以明確判斷職務與疾病之相關性，產

                                                      
59
Mika Kivimaki, Markus Jokela, Solja T Nyberg, Long working hours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Vol 386 October 31, 2015,p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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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果關係舉證困難，故各國多以定型化職業病表作為認定職業病依據，但若有

醫學證據指出職務與疾病具有相關性，亦不以職業病表內疾病為限。 

二、 過勞死之成因及特質 

「過勞死」起源於日本 70年代前後，經濟成長由高度轉變為低度期間，導

致勞工有超時工作及過勞職災事件頻傳，勞工於執行職務之際，因長期處於慢性

疲勞或高度壓力下，進而誘發腦心血管疾病致死或傷病。成因可能包含超時工作、

輪班工作、排班工作、工作疲勞、精神緊繃等，但過勞死並不能算是醫學上之正

式診斷名稱，而是創造出來之名詞。過勞死一詞正式在日本社會被提出是在 1982

年，「由法界、醫界人士以及受災勞工家屬聯合組成了急性死等職災認定連絡會，

組織的三位律師出版過勞死一書，自此過勞死一詞成為廣被使用的名詞。」
601988

年，在日本設立「過勞死 110番」諮詢專線，透過全國電話連線活動，積極協助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補償。在 1989年過勞死受害者委員會描述了過勞死是一種「致

命的條件」，因為「生活節奏人類由於過度疲勞而癱瘓和生命維持功能被破壞。

長時間工作並不是個人的偏好行為，而是為了適應工作環境的結果。」61近年來

日本的年平均工作總時數，維持在一個下降趨勢，但被認為是由於增加了兼職人

員的比例，而正式員工的勞動時數還是偏高，而導致工作壓力的來源：有「工作

的品質和數量」（65.3％）是最常見的，其次是「負擔工作失敗的責任」（36.6

％），以及「人際關係的壓力」（33.7％）62。 

國際勞工組織在 1981年職業安全與衛生及工作環境建議書(第 164號公約)

第 3條「各國應採取預防因工作情況引起餐有害身心壓力之措施」，之後在 1992

年出版的勞動條件彙編中指出預防工作壓力引用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定義，「工作上壓力，係指工作上之要求無法符合勞動者能力、資源或其需求導

                                                      
60
吳宣蓓、鄭雅文，2011 年 04 月 15日，日本過勞職災的認定爭議與政策因應，新社會第 15期

頁 25。 
61
Kanai, Atsuko ,“Karoshi (Work to Death)” in Jap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84, 

2009, p.209. 
62
過労死等の防止のための対策に関する大綱，平成 27年 7月 24日，2015年 7月 24 日，頁 2。 

http://primo2.lib.nccu.edu.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freeText0)=Kanai%2c+Atsuko&vl(2719454UI0)=creator&vl(24945018UI1)=all_items&vl(1UIStartWith0)=exact&fn=search&tab=default&mode=Basic&vid=NCCU&scp.scps=scope%3a(NCCU_III)%2cscope%3a(CDM_38clip)%2cscope%3a(CDM_jcgu)%2cscope%3a(CDM_tcybh)%2cscope%3a(CDM_hussic)%2cscope%3a(CDM_tdm)%2cscope%3a(CDM_dsm)%2cscope%3a(CDM_ft)%2cscope%3a(CDM_fmc)%2cscope%3a(NCCU_IR)%2cscope%3a(NCCU_CDM)%2cscope%3a(NCCU_TH)%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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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害的生理或心理影響;工作上壓力能導致不良的健康狀況甚或傷病。」63 

過勞死與職業病相比較，職業病為因工作性質、內容或職業環境存在一種或多種

病原，勞動者由於長期暴露於該環境，導致特定疾病之產生，是一種長期緩慢作

用之結果。而過勞死指就勞過程中過重的身心負荷與長期疲勞的不斷累積，促發

心血管循環系統疾病，導致其超越自然過程惡化進而造成死亡。換言之，過勞死

為有害身心之持續工作，使工作者的生活節奏被打亂，加上休閒不夠，疲勞長期

蓄積，使原有之心血管疾病快速惡化，導致突然病發衰竭而死亡而言。 

因過勞死為長期疲勞累積與職務上的工作壓力，導致心血管循環系統疾病所

引起，並非醫學上特定疾病之一種，以目前的醫學知識，尚無法在經驗法則上加

以定型化，列入職業病種類表中。但如同一般職業病認定，不以職業病表內疾病

為限制，且已有醫學證據指出職務上的工作負荷與過勞死促發心血管疾病具有相

關性，故雖無法在經驗法則上定型化過勞死樣態，但過勞死仍有可能被認定為職

業病。 

因過勞死亦屬職業病之一種樣態，根據職業病的特質延伸，過勞死包含傳統

職業病特質外，依學者於 2005年研究指出，過勞死尚具有以下特質64：「○1過勞

死之發生不限於某特定職業。○2過勞死之發生並不以特定職務為限。○3過勞死在

性別與年齡分佈上集中於中高齡及男性勞動者。○4誘發過勞死之原因並非工作環

境特定危險因子。○5勞動者人格特質與工作觀影響過勞死之發生之可能。○6過勞

死之發生易受個人私生活領域中之危險因素影響。」前 4項過勞死的特質與傳統

職業病範圍限於特定職業或職務為主不同，一般職業病存在工作場或中具有危害

因子加重或導致疾病發生，通常發生在現場作業員工比例較高，而過勞死因非起

因於工作環境特定危險因子，故不存在特定職業和職務為限。第 5項勞工的人格

特質和工作觀等內在動機，對於工作負荷導致壓力的產生，因勞工的心理因素難

                                                      
63
王惠玲，2004年 08 月 至 2005年 07 月，職業災害補償新議題－過勞死與過勞自殺研究成果報

告，科技部，頁 5-6。 
64
同註 45，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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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定，導致過勞死成因複雜，將於下段作說明。而最後 1項過勞死的特質則與

傳統職業病相似，皆會受到勞工私人領域中的危險因子所影響。此外，除上述 6

點過勞死特質外，該學者更於 2008年指出「過勞導致之疾病多樣化」65，不限於

心血管循環系統疾病為主，亦可能導致其他疾病產生，但因缺乏職業病與環境危

害因子有明確關聯性，認定上更為困難。 

三、 勞工內在動機影響過勞死之發生 

因工作壓力是否會導致過勞死，若以心理層面探討，可知因工作壓力會造成

工作者的身體與心理問題以及疲勞狀態。國際上最常被廣泛應用的 Karasek66提

出的負荷控制模式(Demand-Control model)，採用 3個重要面向，包括「工作心

理負荷」、「工作控制感」、以及「就業不安定性」。如學者67認為：「缺乏就業

保障、職場正義與工作者的身心健康狀況（壓力、身體與心理問題以及疲勞狀態）

之間呈現高度相關。」還有學者68說明工作特性因子的研究結果：「如過長工時、

高度工作負荷、低度工作控制、與就業不安定性感受等因素，已被許多研究指出

是重要的疲勞問題危險因子。」可知國內學者皆指出勞工若因過長工時、就業保

障缺乏或就業不安定性、工作負荷與工作控制等因素，為造成職場過勞的危險因

子。 

另外須注意的是，勞工的人格特質、自我要求與內在動機是否也會造成工作

過度投入的原因之一，在工作場域上，以工作壓力流行病學領域相關因素，進而

探討職場過勞議題成因，認為工作負荷與工作控制感皆會導致工作壓力的存在，

並指出在經濟市場的變遷而產生新的工作壓力，如「就業缺乏保障」與「職場正

                                                      
65
同註 63，頁 5-6。 

66
Karasek's (1979) job demands-control model:New Developments in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Job Stress (Research i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ell-being, 

Volume 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pp.237 – 268. 
67
辛炳隆、葉婉榆， 2013 年 12 月，臺灣職場過勞狀況相關因素分析：以科技、醫療照護、運輸

與保全業受僱者為例，國家與社會第 15 期，頁 6-7。 
68
葉婉榆、鄭雅文、陳美如、邱文祥，2008年，職場疲勞狀況與工作過度投入之相關因素：以台

北市36家職場受僱員工為例，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第27卷第6期，頁46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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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即會導致勞工的工作壓力。舉例而言，「就業缺乏保障」係為雇主為了有效

控制成本，透過以另行約定工時的責任制達到勞動彈性化之目的，導致勞工存在

如果長時間工作就會失去工作的壓力。而「職場正義」則是泛指職場內的制度與

人際互動，如雇主利用獎賞回饋制度，激勵或迫使勞工達成雇主設定的績效，勞

工在擔心自身表現未達績效下，除了恐懼自己會無法得到績效獎勵外，同時也害

怕因表現不佳影響團隊績效成績；或者是擔心有未完成的工作會造成同事困擾或

備受非議，可知勞工處在就業缺乏保障或是存在職場正義的情況下，勞工常有自

發性的工作過度行為，因工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競爭勞動市場、強調績效

的組織管理方式等，都可能促使工作者主動為工作過度付出。 

因工作壓力是否會導致過勞死，若以醫學層面探討，職業醫學與流行病學實

證研究，工時過長會增加職業傷病風險，包括心肌梗塞、高血壓等疾病，職場中

社會心理危害會造成工作者心理壓力，形成身心理疾病與健康問題。 

四、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困難點 

一般疾病的診斷著重於疾病是否存在的認定爭議較少，職業病的論斷涉及疾

病與工作相關性的判斷，比較有爭議的空間，過勞死為職業病之其一樣態，除具

有職業病的特質外，尚還有其他特質，故在認定上更為困難。 

(一)過勞死為「個人疾病惡化型」疾病 

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往往與業務沒有直接相關性，此類疾病在過勞死參考指引

中指出，稱之為「個人疾病惡化型」疾病，除業務上因素外，常與業務外個人因

素有密切關係，也就是說受災勞工本身即存在原有疾病、宿因，導致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之發病是患者原本即有的血管病變。但如果職業是造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等明顯惡化的原因時，則可認定為職業病，並作為職災給付對象。換言之，職業

並非直接形成之要因，即使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病情惡化的危險性亦非常高，

無法排除有宿因及其他促發因子之可能，並審酌心臟疾病之臨床現象症狀，而易

為常人所忽略。另有文獻指出，過勞死為除參考指引所稱「個人疾病惡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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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稱為「私病增惡型」，「此類疾病與因業務上特有有害因子導致發病的職業

病，有相當程度的不同。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相較於傳統職業病，受災勞工本身亦

難以察覺，而且也比較不具病徵特異性，因此與業務外之私病難以區分，在認定

疾病與業務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更為困難。」69也就是說，不論是「個人疾病

惡化型」或是「私病增惡型」，其特徵皆為，即使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病情惡

化的危險性亦非常高，與一般職業疾病相異。 

(二)過勞死易受與「個人生活習慣」影響 

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發病原因容易受到自然過程惡化的影響，非因單一原因

而發病，「過勞死之發病往往係基於橫跨於勞工私生活領域及勞動關係領域之各

種因素而來」70
，導致難以認定過勞死發病原因。若受災勞工原本即有不良飲食

習慣、飲酒、抽煙等日常生活習慣，導致血管病變在逐漸惡化的過程受到其影響，

就目前醫學技術而言，難以區分導致過勞死促發原因為自然過程惡化或工作負荷

過重所影響。換言之，因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容易受外在環境因素致超越自然進行

過程而明顯惡化，過勞死發生過程中，受到勞工生活習慣、個體特質等非業務要

因的影響力，私領域的影響程度比一般職業病來的大。致受災勞工若存在潛在的

危險因子或促發因子71，則被認定為過勞死可能性就會降低。 

急性循環系統疾病並不屬於勞工保險條例第 34條所附「勞工保險職業病種

類表」內所包含的疾病，故要認定及評估此等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工作災害，必

須考慮許多複雜的因素。該特定疾病是否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爭論的重

心，換言之，是否為職業性起因，應為判斷之重點，該工作者於發病前所從事之

工作，是否為引起該疾病的相對有力原因，若本疾病主要是由於非職業性原因而

發生，只是時間上恰巧在工作進行中發病，則不得認定為職業引起。 

                                                      
69
楊雅萍，2008年 10 月，我國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之現狀，萬國法律第 161 期，頁 3。 

70
徐婉寧，2005年 11 月，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年重勞上字第 1號判決

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6 期，頁 248。 
71
所謂「危險因子」指血管病變在老化，因受災勞工高齡、肥胖、飲食習慣、飲酒、抽煙及藥物

作用等日常生活習慣中逐漸惡化的過程，「促發因子」為氣溫、運動及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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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救濟困難點 

在過勞死的救濟而言，雇主對於勞工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過勞死受災勞工

基於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請求權，皆基於雇主違反對勞工侵權行為上注意

義務之或不履行契約上保護照顧義務，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或保護照顧義務，須就

個案具體認定。若已得認定確為過勞死，有勞保給付或勞基法補償，因受災勞工

之損害已獲填補，故若主張雇主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多半僅能就請求

賠償看護費或精神慰撫金。 

因勞工個人因素導致死亡結果可能須自負部分責任，這種情況判決中雇主常

以勞工與有過失或與雇主責任過失相抵，相對的雇主是否能以勞工與有過失事由

而請求減輕賠償額度，或因勞工亦有過失而過失相抵，依自身過失之程度情狀，

應負擔之過失比例責任，經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所以基於過失

相抵或過失相抵，雇主之責任減輕僅須負擔部分過失比例責任或甚至免責，因由

勞工負舉證責任，實務上勞工常難以證明雇主有何故意過失或違法事由。還有在

肯定損害賠償責任成立後，仍須檢討與雇主義務、及雇主之預見可能性，皆影響

雇主責任成立與否的重要問題。雇主可依○1 造成意外災害的過失疏忽原則，因勞

工本身的過失疏忽所造成的傷害，○2危險承擔原則，勞工事先已知悉某項工作具

有危險性，而自願承擔該項工作後受傷時，則無法獲得賠償，作為抗辯拒絕補償

的理由。 

第二節 過勞死認定參考指引 

為了減輕職業病認定申請者說明發病經過及與職業相關性的困難，及促進職

業病認定程序的迅速化及公正化，基於職業災害保護政策及醫學認知或文獻，協

助勞保給付及相關補償之行政認定，強調過勞認定非完全依賴醫學證據，而與職

業災害保護政策相關。 

職業病之情形，係基於長期執行職務所引發有害於人身之疾病，與職業災害

之突發性有異，因職業病特性在判斷上較為困難，職業病因執行職務導致疾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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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常發生於長期緩慢的危險原因之作用，故在認定上雖然與職業傷害採取類

似的判斷基準，但由於職業病發生於長期緩慢的因素，相對於職業傷害通常為突

發事故所致，故在職業病判斷上遠較職業傷害為困難。在職災補償制度上通常將

特定疾病與特定職業間，在醫學證據上確定具有因果關係者，於經驗法則上加以

定型化，製作成職業病種類表，避免勞工舉證困難影響權益。為了避免界定因果

關係時發生困難，各國多在事前予以類型化，認定基準即是蒐集有關特定疾病的

最新醫學知識，將在何種複數條件下會造成發病的情形予以歸納，並制訂為定型

化的基準，因此符合認定基準要件者，原則上視為職業疾病處置。 

一、 「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時期 

民國 84年(1995 年)認定基準制定前，行政機關利用「勞工被保險人因執行

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之規定，排除大部分的過勞死案例，因過於嚴格，對受

災勞工相當不利。因日本早在 1961年時就鑑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一直以來居高

不下，當時已制定相關認定基準來協助判斷，之後彙整 26年間醫學知識的發展

成果。因此勞委會(現勞動部)參考日本對於過勞死之認定方式，將過勞死的正式

醫學名稱訂為「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包括急性腦血管及急性心臟疾病

2大類，並制定「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提供職業病醫師

診斷時之參考。 

(一)1995年首次定義過勞死之醫學名稱 

在民國 84年(1995 年)首次認定基準編制前，過勞死案例皆依勞工保險條例

34條第 2項規定，適用由主管機關制定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以傷病審查準則內容為主，故於制定認定基準時，仍擺脫不了

此一時期的災害主義思維。 

1. 須有「場所限制」：進行過勞死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認定時，須遵守「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 21、22條所要求之「工

作當場促發」「下班應經途中」之場所限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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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提出判斷標準：針對相當因果關係的認定

提出具體判斷標準，重點於是否存有「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以提

供職業病醫師診斷參考。亦即判定「職業引起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時，

必須考慮工作的規則與職業病的特異性。如沒有「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

壓力事實」做為要件，則無法判斷此疾病由職業原因引起。 

3. 在時間上的相關：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至疾病發生的時間間隔，醫

學上須被認定為妥當。且有基礎疾病或突發事件，必須有特殊壓力引起

疾病的急速惡化或引起強烈情緒反應，而誘發疾病。 

(二)2002年修正意義 

在民國 91年(2002 年)第 1次修正，此次修正認定基準亦依循原有架構，以

「場所限制」及「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作為標準，維持判斷疾病由職業原因引

起須有「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事實」做為要件。 

1. 增列發病前遭受異常身心壓力：發病前 24小時，能提出客觀證明異常狀

況超出平常工作負荷。原認定基準特定的「工作時間」內，有從事特別

激烈的工作(質或量的)所致的精神或肉體的負擔(特殊壓力)」，從原有工

作時間內放寬標準至「發病前 24小時」。 

2. 認定工作時間放寬標準：特定時間內會工作時間認定，由原來的發病前 1

天或前一星期放寬至「發病當日往前推算 1個月，加班時間超過 100小

時，或往前推算 2-6個月，每個月加班累計超過 80小時者」。 

3. 特殊壓力強度增列質與量考量職業原因超過 50%：有關促發疾病之特殊壓

力強度，是否足夠成為疾病發生之原因，增列「與其自身體質、危險因

子相比，由質與量考量職業原因超過 50%機率者」。 

(三)2004年修正意義 

在民國 93年(2004 年)進行第 2次修正，前次之認定基準相比，同樣受限於

工作當場促發條件，另外質與量部分，量仍以為判定的重要依據，而質的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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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特殊壓力的判斷仍未明確。 

1. 放寬工作時間標準：工作時間放寬每週 48小時或 2週 84小時工時以外

之時數來計算加班時數，在發病日前 1-6個月間，每月加班 45小時以上。

隨著加班時數的延長，工作與發病間的關連性也隨之增強。在一般通念

上認定其加班狀況有使疾病惡化之危險，長期工作超時確實會導致過度

勞累而引發疾病，因長期工作過重，增強工作與發病間之關連性，會隨

著加班時數之增加而增強，應視個案情況進行評估。 

2. 放寬超出尋常工作之特殊壓力：工作狀況或工作內容造成的心理負荷，

作為客觀綜合判定。發病前曾遭遇造成精神緊張且發病具有相當密切關

連的工作型態，包括不規律的工作、工作時間過長、經常出差、輪班或

夜班、溫度、噪音或時差等亦可納入考量。 

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修正實益 

我國於 84年(1995 年)參考日本基準（1987年版）訂定「職業引起急性循環

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主要考量在於異常事件與短期間工作過重所引起腦血

管及心臟疾病的急性發作者。因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著眼於

「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與「短期間工作過重」所引起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

急性發作者。參考指引之基本原則為原有腦血管或心臟疾病者，在某工作條件下，

促發原有疾病明顯惡化，導致職業災害發生，亦即判斷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是否與

工作有關，必須基於特定疾病最新如識，並評評在何種多元條件下會造成發病，

故於 99年更名為「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

指引」。 

105年配合勞基法每周法定工時縮短，「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

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對於工作負荷過重認定工時數，由原本發病前 1

個月因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極強之加班時數，由 92 小時修正為

100小時，發病前 2 至 6個月月平均加班時數，由 72小時修正為 80小時；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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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前 1至 6個月因加班造成與發病間之關連性，隨著時數增加而增強之月平均加

班時數，則由 37小時修正為 45小時。 

(一)說明「目標疾病」之定型化用途 

刪除「工作場所促發的疾病之特殊壓力與自身體質、危險因子相比，由質與

量考量工作特殊壓力超過50%機率者」，凡符合指引要件者，原則上認定為職業病。

受災勞工罹患目標疾病，且符合該指引工作原因過重負荷要件者，原則上認定為

職業疾病。以定型化的基準工作負荷情形評估，工作負荷即與工作有關之重度體

力消耗或精神緊張（含高度驚愕或恐怖）等異常事件，以及短期、長期的疲勞累

積等過重之工作負荷均可能促發疾病。 

原指引「工作場所促發的疾病之特殊壓力與自身體質、危險因子相比，由質

與量考量工作特殊壓力超過50%機率者」予以刪除，蒐集有關特定疾病的最新醫

學知識，將在何種複數條件下會造成發病的情形予以歸納，並將其在何種多元條

件下會造成發病的情形，制定為定型化原則認定評估工具，即「定型化原則」就

「異常事件」、「短期間工作過重」、「長期蓄積疲勞」做綜合評估。 

2010年新修正參考指引時，考量「質與量超過 50%機率」之判斷過於個人主

觀，因為在認定基準未修正前，民事法院在「工作場所促發的疾病之特殊壓力與

自身體質、危險因子相比，由質與量考量工作特殊壓力超過 50%機率者」之判斷

上似不明確。過勞死易受勞工本身之生活習慣、個人體質，既有疾病等非業務要

因影響，導致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難被客觀認定。參考指引修正時，已考量主

觀判斷會因不同法院而有不同結果，爰修正原質與量之判斷標準，改採定型化評

估工具。 

(二)區分目標疾病及非目標疾病 

參考指引列舉「目標疾病」種類及歸在何種複數條件下會促發疾病之情形(明

顯惡化超越自然病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致病原因並不只一種，可能是由幾種

病因所引起的，而目標疾病只是所謂「個人疾病惡化型」疾病，故亦有可能有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目標疾病之存在，判斷方式亦有不同。增列非目標疾病，依日本基準，非列舉之

腦心血管疾病，如有進一步醫學實證者，得依指引處置，且如有解剖報告及相關

文獻支持，經綜合判斷為工作負荷惡化促發者，亦得認定。 

參考指引列舉之目標疾病，已知會受職業原因所促發，但因醫學上認為職業

並非直接形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要因，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只是所謂的「個人疾

病惡化型」疾病，但如果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是因職業原因超越自然進行過程而明

顯惡化，則為職災給付對象。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目的在於依職

業災害保護政策，提供專業上之綜合判斷，協助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或相關補償之

行政決定。若為目標疾病以外之疾病仍應參考指引認定之基本原則處置，故在非

目標疾病判斷上，「綜合判斷工作負荷對病變惡化之促發貢獻度是否大於50%」，

依參考指引基本原則處置為：○1認定基本原則有無新的醫學認知文獻、○2疾病是

否超越自然進行過程而惡化、○3綜合判斷工作負荷對病變惡化之促發貢獻度是否

大於50％，綜合判斷工作負荷是否過重。 

(三)不以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為主要病徵 

2010年修正前幾乎以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為主要為過勞死之病徵，主張非急

性循環系統疾病非因過勞所致，且醫學經驗上無承認空間，修正後考量長期工作

負荷，不限於急性。考量長期工作之負荷，不限於急性以工作過重促發為要件，

屬個人疾病惡化型，即在平常日常生活中，病情惡化的危險性亦非常高，與一般

職業疾病相異，但倘職業是造成目標疾病明顯惡化的原因，則可認定為職業病，

並作為職災給付對象。 

三、 參考指引與前期相比相異之情形 

(一)刪除工作場所內促發疾病限制 

認定基準時期的歷次修正可發現其均須場所限制於「工作當場促發」或「下

班應經途中」之限制要件。因過勞死為長期緩慢職業上有害因素作用所致，若

非符合「工作當場促發」或「下班應經途中」則非職業災害補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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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時期在認定基準的認定標準下，因在「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

致傷病審查準則」第 21條的「工作場所」必須限於「正在執行職務中當場」為

職業災害認定要件，若為通勤途中甚至洽公途中(即離開靜態工作場所)而促發疾

病者，除依同法第 22條規定在「下班應經途中」促發疾病者，縱能證明其疾病

促發與作業具相當因果關係，亦不能主張職業傷病事故發生，故參考指引時期已

刪除「工作當場促發」或「下班應經途中」之限制要件。 

(二)特殊壓力改採「工作負荷過重」 

認定基準時期在質與量之判斷上，量的部分以工作時間為主要標準；質的評

估以「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作為認定判斷相當因果關係的重要標準，從

「醫學上足夠成為病病發生之誘因」、「發病前 24小時提出客觀證明」至「發病

前曾遭遇造成精神緊張且發病具有相當密切關連」。未明確定義特殊壓力，若無

法排除其他致病的危險因子，易被歸於勞工本身因素所致，否定與工作之關連，

最後且最重要的判斷基準，可能完全以「工時」作為評估依據。 

因評估須有「特殊壓力」的存在，故針對「特殊工作性質之潛在壓力」與「長

期勞累累積」之主張，多以無法認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特殊壓力之判斷，

為工作內容須超出本身原有日常工作的其他工作，換言之，特殊工作性質之潛在

壓力與長期勞累積累之主張，若不符合所要求超出日常工作的特殊壓力，意即特

殊壓力僅存在異於日常工作之其他工作，若非，則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2010年新修正之「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中，原「以

超乎尋常特殊壓力認定」予以刪除，改採「工作負荷過重」情形為判斷，藉由「異

常事件」及「長、短期工作過重」增列精神緊張的工作負荷程度之評估表。 

前一時期因採透過最長以發病前 6個月間就質量綜合判斷，「特殊壓力」之

有無，作為是否過勞的重要依據，若受災勞工於發病前，由勞累工作所致之身心

的興奮、緊張的累積，使得發病之前或發病當天的傷害程度突然增大，而若無「特

殊壓力」情形，只有疲勞的累積而已時，其結果較難被認定為職業上的發病或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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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就過勞死之特質，常為疲勞的長期累積而成，與特殊壓力關係不大。為考

量長時間的工作過重所造成的疲勞累積，包括以發病前約 6個月作為業務過重的

評估期間、勞動時間的評估標準、列舉具體的業務負荷要因（勞動時間、不規則

的工作、輪班職務、深夜值勤、工作環境、伴隨精神緊張的業務等），以及評估

其程度的指引等，肯認疲勞積累之存在。 

(三)雇主舉證原則 

在過勞死認定過程，因勞資雙方立場對立，常有各說各話的情況，發生疑似

過勞個案後，受災勞工或其家屬欲向勞保局請領勞保職災給付認定，因相關證據

掌握於雇主手上，向公司申請相關資料時也可能遭到拒絕，但因勞保局受理職業

病給付時，須檢附相關事證。 

參考指引修正前職業災害認定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在受災勞工身上，且過

勞的事實是否與工作相關，通常還須舉出醫生證明，除醫生所開立職業疾病診斷

書、還須提供工作場所作業內容、職業暴露資料（工時或作業環境測定等數據）、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病歷等有關資料，相關證據通常都掌握在雇主手上，

突顯舉證責任分配不公平。修正後參考指引明確要求，避免勞雇雙方對工作負荷

歧見之認定有困難，宜先聽取勞方意見，再請資方舉證，必要時請權責機關調查。

仍依職保法過失舉證責任之原則處理增列雇主需負起舉證責任，也就是說，雇主

若認為勞方並非過勞致死，必須提出證據如勞工的出勤記錄，否則將採認勞工說

法。 

雖然新修正參考指引已納入雇主舉證原則，但勞工是否因此提高勝訟機率，

觀察近年民事判決，若雇主舉出或法院認定不利勞工之事證，勞工仍須自行舉證

反駁。雖說制度設計上為雇主舉證責任，為聽取勞方意見後，雇主若無法舉證，

將採認勞工說法。立意雖良善，但無論是證人或是證據，多為雇主所掌握，證人

多為受災勞工同一工作場域之同事，因仍為雇主所僱用，若令其提出有利受災勞

工而不利雇主之證言，亦不合常理，且舉證資料往往有利於雇主，如工作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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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上、出勤資料或勞工病歷此類證據，表面上過勞死認定標準有放寬，但實際

上，受災勞工的家屬就是很難拿出超時工作的證據，勞工須在高度不平衡的狀態

下與具有優勢的雇主對抗。此類判決眾多，非僅單一個案，勞工為確保自己權利，

於雇主提出證據後，仍須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證據，否則將難以採信勞工所為之主

張。 

四、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勞委會(現為勞動部)於98年11月19日，以勞安三字第0980146342號函，公布

了「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將與職場有關的躁鬱

症、憂鬱症、恐慌症、妄想症等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病，其成因多元，在認定是否

起因於工作，和獲得明確因果關係之流行病學證據，往往需觀察一段相當時間才

能確定，連疾病存在與否的認定也不容易。 

在日本2006年之後因精神障害而自殺的案件數每年約200至300件，而被認定

為過勞自殺者約60件，因為遭受工作壓力和工作時間過長，導致過勞，是現代人

不可避免的情況72，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防過勞死對策白皮書」，過勞死、過勞

自殺（含自殺未遂）被認定是職災的件數近年來都維持在約 200 件左右73。在我

國若要認定為職業病，須由精神科醫師出具之診斷書註記為ICD-10中F0至F9之診

斷，確定其發病前6個月內仍有工作者（若有特殊情況，可追溯至1年），並排除

發病前1年內曾有相關之精神病史、有明顯家族病史、或成癮物質濫用者，由經

過訓練之職業醫學或精神科專科醫師參考附表一「工作場所心理壓力評估表」及

附表二「非工作造成心理負荷評估表」之平均壓力強度參考資料，以表一「工作

場所中的心理壓力評估及紀錄表」及表二「非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評估及紀錄

表」分別記錄並評估其與工作相關之心理壓力與非因工作造成的心理負荷，綜合

給予認定。要判斷其是否與工作有關，需對「工作上的壓力」、「非工作上的壓

                                                      
72
川人博，平本紋子共著， 2012年 4月，《過労死・過労自殺 労災認定マニュアル－Q＆Aでわ

かる補償と予防》，旬報社，頁 2-3。 
73
防過勞死對策白皮書，最後瀏覽日 2017 年 2月 11 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網站：

http://www.mhlw.go.jp/wp/hakusyo/karoushi/16-2/dl/16-2_01.pdf，。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86%82%e9%ac%b1%e7%9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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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個別因素」等做客觀的綜合評估各種壓力事件的強、中、弱程度。 

自98年將精神疾病納入職災勞保給付之範圍以來，因精神疾病而獲傷病、失

能及死亡獲得給付者， 98年納入勞保截止104年止，7年來自僅13件獲得職災勞

保補償74，且不僅限於死亡，還包含了傷病及失能，職業引起的精神病因爭議大，

鑑定審核是否過於嚴謹，遭疑認定嚴苛。 

第三節 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定實務上檢討 

一、 過勞死認定參考指引之檢討 

(一)工作負荷之判斷方式 

根據參考指引認定流程圖中，若為目標疾病則接續判斷工作負荷是否過重，

進而認定職業與過勞之間是否具相當因果關係，然而在考量是否有其他與工作無

關之異常事件，以「職業原因促發疾病惡化致超越自然過程之貢獻度大於 50%」

認定是否為職業所促發；又若非目標疾病，須確定勞工原有疾病惡化過程屬自然

進行過程，即排除個人因素，然而在考量是否有工作負荷過重情形，以「綜合判

斷工作負荷對病變惡化之促發貢獻度是否大於 50%」認定是否為職業所促發。由

上可知，無論是目標疾病抑或非目標疾病，皆須認定職業原因或工作負荷對促發

疾病或惡化病變之貢獻度是否大於 50%，此種判斷方式，並不適用相當因果關係

認定標準-業務與災害之間有密接關係存在。申言之，認為眾多重要條件導致過

勞死結果的原因中，只要其中之一的重要條件對於過勞死之貢獻度大於 50%，則

可認定為過勞死。對於發生過勞死結果具有重要意義的條件，即可認定死亡係因

職業因素所促發，至於此一重要意義之條件是否為導致災害間有密接關係存在，

在所不問。其判斷方式，已帶有重要條件論理的色彩，在以相當因果關係為主要

認定標準之參考指引而言，相互衝突。 

認定基準時期的壓力負荷判斷是否為「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以何者

                                                      
74
勞動部勞動統計年報，最後瀏覽日：2017年 1月 20日

http://statdb.mol.gov.tw/html/year/year04/36160.htm ，勞工保險職業病現金給付人次。98

年及 99年有 4件、100 年 0件、101年有 3件、102年有 3件、103年 1件、104 年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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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基作為判斷標準，「有行政解釋立場相近者(同僚基準說)，有主張應以發病

者本人為基準來判斷者，目前以採救濟範圍遠大於同僚基準說之本人基準說的判

例為多數。」75採本人基準說指壓力狀況異乎尋常地超越當事人的年齡和一般體

能，若勞工已有嚴重基礎疾病時，業務縱使僅稍稍造成負擔，對本人來說亦屬過

重壓力負荷，即很有可能認定發病具有業務起因性，因此若採用本人基準說並不

妥當。 

參考指引時期修正為是否為工作負荷過重，其為相對概念，判決中有以一般

人、同僚基準及與受災勞工同齡之一般人為標準，其判斷標準與實際操作存在差

異。以「一般人」
76為比較基準者，以工作質、量均已超越一般人所能負荷為標

準，但此說應為相對多數判決。另外還有採以「同僚基準說」77
為比較基準者，

增加工作量未大於其他同僚，實務上常見雇主主張受災勞工之工作時間、條件及

環境等等，均與其同儕同一水準，惟獨受災勞工因工作負荷過重而死亡，顯見為

個人因素，不可歸責於雇主。亦有以「與受災勞工具有相同年齡條件之一般人」

78為比較基準者，以受災勞工相同年齡而言，任何人在相同之情形下，依一般之

經驗法則判斷，均有可能發生相同情形。 

(二)工作負荷主要依據 

過勞死之參考指引有關工作負荷的認定依據，仍以工時長短為主要依據，惟

單從工時，無法反應出勞工的工作負荷情形，且企業打卡記錄往往低估勞工的真

實工作時間，雇主濫用責任制情況嚴重，但因「考慮工時之外的其他面向，勞動

負荷的其他面向，尚包括工作量、職場中的人力配置、勞動密度（譬如工作速度）、

                                                      
75
同註 70，頁 251 

76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年重勞上字 1號(民國 92年 9 月 30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33 號(民國 104年 12月 25日)、彰化地方法院 103年重勞訴字 1號(民國 104年 05 月 14日)、

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11 號(民國 103年 5 月 1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1829號(97年 12月 04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03152 號(94年 08月 25 日)。 
7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訴字 2351號判決(民國 93年 5 月 5 日)、台南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29 號(103年 10 月 31日)、屏東地方法院 101年重訴字 37 號(民國 102年 4月 11日)、台南地方

法院 100 年重勞訴字 5 號(民國 101 年 12月 19日)。 
78
台北地方法院 91年勞訴字 98 號判決(民國 92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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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強度（譬如責任負荷、考核壓力），以及服務業非常普遍的情緒勞動負荷等

問題。但由於後者難以量化，且十分拘泥於醫學與流行病學文獻上的因果證據。」

79雖然導致勞工工作身心疲勞的因素很多，但因在判斷工時以外的其他因素，難

以量化且受限於醫學文獻，故實務上過勞死認定仍以工時為主，工時如何認定涉

及工作負荷是否過重以及反映勞動長度，對受災勞工而言十分重要，由工時認定

上所產生的問題，導致勞工請求救濟上權利受影響。 

過長工時易造成勞工處在緊張的工作環境中，且剝奪勞工的休閒時間，導致

不正常的飲食習慣或飲用過多咖啡因、抽菸等，過度疲憊也有可能會導致勞工注

意力不集中，致職災事故的發生。雇主違反勞動法規定，使勞工長期承受超過正

常之工作時間，在企業倫理與組織氛圍影響下，勞工承擔超過正常之工作時間，

為維持生計，被迫接受過度壓力與過長時間之工作與職業，如果無法界定過勞死

之個人因素與雇主因素，難以據此要求雇主負補償責任。 

勞基法工時規定，係國家針對工作時間所設之強行規定，明文課予雇主對工

作環境應盡之保護義務，以避免因過長工時損害勞工之身體健康，即便雇主已依

勞基法於第24條規定給付加班費報酬，仍然就工作時間作出限制規範，不論勞工

是否自願或兩造是否有合意存在，公法上保護規定，並不因私法上自願或合意方

式而排除。勞基法第32條80加班時間之限制，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一個月不得

超過46小時，且對照勞動基準法全文並未規範勞工得單方面加班等情，已可知我

國之勞動基準法制並不鼓勵勞工加班。因鼓勵加班將加劇增加勞工之工作時間、

影響勞工身體健康及國民生產力，更與該法藉由建立最低勞動條件以促使雇主照

顧、保護勞工之目的衝突，為避免雇主單方面以經濟之強勢迫使勞工加班，明定

須徵得之勞工之同意始得為之。 

(三)工時標準之認定 

                                                      
79
鄭雅文，2011年 02月 15日，職場疲勞問題的因應策略，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 14期，頁 55-58。 

80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

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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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過勞死參考指引中以相當因果關係之有無，為判斷業務與災害間要是否

為工作負荷過重情況，幾乎以工時過長為惟一判斷標準，以長期工作過重，發病

前 1個月之加班時數超過 92小時計算，為 1 個月內工作天數 23天，須每天皆超

過勞基法第 32條規定每日加班時數上限 4小時，且認定工時過長之標準遠遠超

過勞基法第 32條中所指延長工時 1個月不得超 46小時之規定，可謂參考指引中

判斷工作負荷過重之標準係基於雇主違法情形，因相當因果關係法理上不以雇主

過失為要件，但參考指引認定反而以雇主違法為主，造成過勞死參考指引本身即

有矛盾。 

因認定指引修正當時工時之認定，為每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6小時，但認

定基準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工時認定，已過於嚴苛，以雇主違法行為作為構成職

業災害之要件。故有學者81指出， 「我國不但在法規上明文要求業務與災害的相

當因果關係，實務上也傾向日本過去的災害主義或過重負荷主義，對於長期積勞

或精神壓力過大而發病者，無法獲得適當保障。業務與疾病有相當因果關係，乃

以雇主違法行為作為構成職業災害的要件，極為不妥當，已然違背職業災害補償

制度與職災保險勞工生活保障的立法目的。」職災補償強調損失填補主義，不以

雇主過常為要件，然而當前適用的參考指引於工作負荷過重上，幾乎以工時過長

為惟一標準，且工時過長之標準為發病前1個月之加班時數超過92小時，已明顯

超過勞基法第32條規定，1個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46小時。故參考指引以雇主違

法為要件，忽略了職災保險的立法目的精神 

有民事判決82認為，勞基法明文規定禁止超時工作，因勞工難以拒絕雇主加

班之要求，若明知法令限制卻仍令勞工超時加班，即已違反其對勞工之照顧義務。

如，不以手段出於強暴、脅迫為必要。延長工作雖說勞工得基於自由意思加以決

定，雇主並無以強暴、脅迫等不法手段，然勞雇地位本不對等，雇主對於勞工之

工作內容、薪資調整、獎金發放或升遷、解聘等握有決定權，難以期待勞工對於

                                                      
81
同註 45，頁 305。 

82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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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指揮命令有拒絕之勇氣，且勞基法第32條所定延長工時之限制，本在防免

雇主為節省人事支出成本，過度剝削勞工，致危害勞工之生命、身體、健康。該

規定對勞工保護而言，已屬最低限度之保障，自不得再任由雇主以其他事由規避、

卸責，否則勞工每日、每週上班時數已有一定，如再未作限制令其過度加班，實

對勞工之身心、生活均造成相當之傷害。 

但也有民事判決83認為，勞基法第30條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之規定，

並非禁止延長工作時間，其立法意旨，僅在保障勞工正常工作時數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並非限制或禁止勞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規定，

係為保障勞工而非限制，即保障勞工除正常工作時間外，如有延長工作時間之情

形，若勞工為獲取工作獎金而自願超時工作，由雇主依24條之規定加給延長工時

之工資，且應符合同法第32條延長工時之規定，1日不得超過8小時，1個月不得

超過46小時，並非一概不得延長工作時間。但並未說明勞工有超時工作，則雇主

是否被認定為未善盡照顧保護義務。 

依法院見解可知，若加班時數超出延長工時的上限，雇主則被認定未善盡照

顧保護義務，但若為勞工自願超時工作，雇主是否可以因此免責，該見解於學者

84評析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勞訴字第89號判決亦有提到，勞工縱然自願超時工作，

雇主仍違反保護照顧義務，「若係受僱人自願從事的工作或自願加班超時工作等

情形，則僱用人則無保護照顧義務違反之問題，對受僱人之生命、身體、健康之

保護實有不足，顯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之立法意旨。」雇主明知勞基法禁止使勞

工超時工作，仍令其長期超時工作，違反民法第483之1所定雇主應盡對勞工之保

護照顧義務，應可依依民法第227條之1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雇主賠償勞

工所受非財產上損害，進而給付精神慰撫金。 

二、 以專科醫生意見為主要標準之檢討 

由職災勞工保護法第 11條前項指出勞工疑有職業疾病，應經醫師診斷，除

                                                      
83
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538號(民國 102年 7月 15日) 

84
同註 12，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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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有法源依據外，由法院判決所審酌的文件，亦可知醫生在職業疾病的診斷上佔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法院判決文字中審酌醫師提供的意見書，行政法院與民事

法院也有些許不同。行政法院多半依據勞動部訴願決定書內容作審查，故多以訴

願決定書內提及的勞保局或監理委員會醫師見解為主；而依民事法院判決中整理

出符合審酌醫學上的證據則包含了：○1勞工提供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就診病歷、

診斷書○2勞保局的職業病評估報告書○3勞保監理委員會醫生診斷證明書○4勞動

部訴願審議委員會醫生診斷證明書○5勞動部鑑定委員會鑑定報告書。由上可知專

科醫生在其中都扮演關鍵角色。的證據包含了：○1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就診病歷、

診斷書○2職業病評估報告書○3監理委員會醫生診斷證明書○4勞動部訴願審議委

員會醫生診斷證明書○5勞動部鑑定委員會鑑定報告書。上述由醫生所提供的醫學

上意見，名稱雖然各有不同，也未必有特定名稱，但可知專科醫生在職業病的認

定上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在定位上僅為醫學專業意見的諮詢對象，但無論是在認

定或是判決時，時常強調醫學的重要性，主張有要流行病學調查為依據，方可符

合認定要件之一。 

(一)以相對風險大於 2為認定標準 

過勞死是否被認定為職業災害，含有對受災勞工生活保障的目的，但透過觀

察歷次認定基準修正，均以超出尋常工作的特殊壓力作為認定判斷相當因果關係

的重要標準，強調醫學上足夠成為疾病發生的誘因，過於重視疾病與醫學間的關

連性判斷。 

專科醫生在過勞死認定，有為獲得勞保給付所開立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

還有勞雇任一方對於勞保局的審查結果不服，所送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員會有部

分專科醫生所作成的「鑑定報告」，無論是「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是「鑑定報

告」都須有專科醫生的參與，可知專科醫生在過勞死認定扮演關鍵性角色。現行

專科醫生大多依據「認定 5原則」85認定職業病的證據需求：「○1必須以客觀的生

                                                      
85
王榮德，2008 年，國際間職業傷病診斷、鑑定與補償制度發展趨勢與我國改進方向之研究，勞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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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證據，確認疾病的存在。○2必須有危害暴露存在的證據。○3危害暴露舉與疾病

之間的關係，必須符合時序性。具體而言除了危害暴露必須發生在發病前之外，

尚需考量危害暴露的強度與時間。○4危害暴露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必須合乎科學

知識的一致性，亦即，國際流行病學文獻必須有類似的發現。○5危害暴露與疾病

之間的關係，必須綜合考量其他非職業因素的干擾，一般而言，職業因素對疾病

的貢獻度，必須要超過 50%，亦即相對風險通常要大於 2。」這個認定可以分為

第 1項「疾病事實確認」，確認勞工的工作狀況、職業暴露與實際發病的情況，

疾病診斷的正確性必須達到一般醫學診斷要求的確定性方可。在事實完全確定的

情況下，進而討論第 2-5項「工作致因考量」，合乎科學的一致性，即醫學或流

行病學的文獻，顯示疾病與職業上的暴露物質有相關性，和相關性的強度，工作

暴露為造成疾病的 50%貢獻量，曝露於特定物質的群體特定疾病發生率大於 2，

即相對風險大於 2，此點與法院所採相當因果關係也不一致。因職業醫學重視流

行病學的證據及統計資料，強調科學中立的重要性，透過統計學上的比較，普遍

以流行病學的「相對風險>2」，判斷疾病是否與職務有相關性，比率較高可以合

理懷疑或許因曝露特定物質會造成特定疾病，但仍無法推斷特定疾病是由該物質

所引起，「流行病學是一門針對集體傾向的研究，它可以說明人群對於某物質的

一般反應，但無法解釋個人疾病發生原因。」86這可以說明流行病學判斷是否為

職業病上即有本身限制，對於個別的疾病發生原因無法解釋。在過勞死的認定上，

不論是過勞死參考指引、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疾審查準則第 21條所

揭示的疾病促發或惡化與作業間或是法院判決，皆強調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勞動部在 2010 年修訂認定指引，改為參考指引時，已刪除「由質與量考量

工作特殊壓力超過 50%」的規定，改採「定型化原則」，但職業病專科醫生仍以

「相對風險>2」作為認定與工作相關的標準。這樣專科醫生與認定指引的不同調，

造成法院在判決時，亦會出現相同情形但不同結果的情況。專科醫生依據「認定

                                                      
86
陳政亮，2011年 4月，流行病學的政治：RCA流行病學研究的後設分析，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 12 期，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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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則」作為認定職業病的標準，其中第 5 點指出風險大於 2，因職業醫學重視

流行病學的證據及統計資料，強調科學中立的重要性，普遍以流行病學的「相對

風險>2」，判斷疾病是否與職務有相關性。 

(二)專科醫生須判斷症狀與工作相關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Organization, ILO)於 2006年提

出的第 197號建議書強調87，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的建議，國家應對職業傷病的

發生狀況與其原因，建立監測與統計分析機制。 

在一般職業病認定上，「職業疾病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參考工作場所之「狀

況、製程、環境、暴露情形、臨床病史、罹病原因或機轉，並依據相關之職業病

認定基準，是否為職業病，應根據醫師之診斷與職業因素具相當因果關係者，始

得認定為職業病。」
88一般職業病認定，需考量受災勞工職業暴露、勞動狀況與

健康檢查紀錄等調查，除資料獲得不易，「潛在的疾病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什麼是法律上所必要且不可缺少的，就連醫生要判斷是否為職業病都是非常困難

的，不同的評估方式會也可能導致不同結果」89，但有些疾病連醫學上都難以立

即肯定為職業病，在我國職業病缺乏客觀中立的勞動紀錄、職業暴露監測或職場

危害記錄。因過勞死有長期緩慢疲勞積累的特質，工作場所缺乏受災勞工職場危

害暴露資料及作業環境測定紀錄下，就算能入場調查除可能受到雇主不利阻礙外，

在原有職場暴露情形早有所變動，僅能依賴勞工或其家屬陳述及雇主提供的有限

資料進行職業病認定，造成難以判斷就現有紀錄得知勞工是否因工作負荷過重導

致壓力促發疾病。 

故認定過勞死須判斷受災勞工工作負荷情，我國在職業暴露監測和勞動檢查

                                                      
87
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的建議，最後瀏覽日：2017/1/29 國際勞工組織，(ILO)網站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12100:P12100_ILO_CODE:

R197，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commendation，

2006(NO.197)。 
88
羅士翔、陳文慶、柯景塘、王榮德，2007年，工作過勞致死之定義及診斷基準，北市醫學雜誌 

第 4卷第 2期，頁 3。 
89
F. SchröterKassel，Kausalität bei Berufskrankheiten-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 Trauma 

und Berufskrankheit, 2009 ,s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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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缺乏，目前我國工作環境壓力的檢測，欠缺環境暴露資料、缺乏系統科學

研究及長期流行病學統計數據，直接引用他國職業病認定標準，作為我國佐證資

料並不妥適，宜建立本土的職業病認定標準為佳。職業病鑑定上常以僅就有限的

資料作判斷，對於診斷鑑定造成困難，在缺乏受災勞工職場危害暴露資料及作業

環境測定紀錄下，僅能依賴勞工或其家屬陳述及雇主提供的有限資料進行職業病

認定。 

過勞死認定仍以專科醫生之判斷作要主要的依據，雖專科醫師於判斷勞工是

否因心血管疾病致死亡，有其專業性，但工作負荷是否過重而致壓力過大，非其

專業範圍，因我國缺乏本土的職業病認定標準，且須證明勞工之工作壓力指數升

高，與促發疾病間具有直接關係。專科醫生依據過勞死參考指引，刪除干擾因素，

藉著文獻紀錄或科學證據找到合理的選項，尤其是在過勞死著重受災勞工在職場

工作情況，因專科醫師雖可判斷工作場所之狀況、製程、環境、暴露情形是否導

致該疾病，或因疾病而導致死亡之臨床病史或罹病原因，但無法判斷受災勞工是

否工作負荷過重，判定其精神、心理上的壓力過程。 

目前過勞死認定是委由專科醫生判斷是否有工作負荷過重情況，但過勞死與

一般職業病在認定上，有一不同處，即是過勞死須建立於勞工基於工作負荷過重

因素超越一般病理因素及個體因素，因腦血管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所引發之過勞死，

因其發生原因可能是多重原因或是基於急性發作，但若誘發因素與工作負荷過重

因素對疾病之促發，機率大於疾病的一般病理因素（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肥胖等）及個體因素（抽煙，生活習慣等）之機率，則可假定與職業相關。簡言

之，過勞死之認定，委由專科醫師依據工作場所情形，除判斷受災勞工死亡原因

外，還尚兼判斷是否起因於「工作負荷過重」，若與職業因素具相當因果關係者

而致死亡結果，則認定為過勞死。大多數的專科醫生不見得瞭解勞動現場的實際

狀況，且入廠機制及作業環境危害暴露監測資料亦有欠缺，工作場所和工作者的

職業暴露、勞動狀況與健康檢查紀錄不全，皆造成在過勞死的判斷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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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過勞死認定常須醫師作出可供勞保給付的參考依據，「為了補償或保險給

付的決定，醫師通常被要求除了診斷情況是否為某種器官系統之病外，也必須回

答此病或症狀是否也與工作相關90。」故在過勞死的認定上，透過觀察醫師的診

斷證明書、醫學意見報告書，專科醫師不外乎採取兩種作法，第一種是在臨床經

驗上就有科學資料充分支持，表現在審查意見上為「個案之疾病非屬職業病」或

「非屬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此種明確的用詞，但也可能是第二種是透過檢驗一一

刪除因素清單選項後，剩下的因素，因現有的醫療技術仍無法確定是否為該因素

導致疾病的發生，表現上常上「不能排除」或是「疑似」之類的文字。可知醫師

在過勞死的認定上，依其專業和科學證據有所局限，還是有部分疾病難以認定與

職務有關，僅能用推論表示意見。 

就醫生專業而言，僅就判斷工作壓力導致疾病促發，至於基於何種工作情況

下會導致壓力，或在工作環境中實質的職業暴露為何，應委由勞動檢查員為妥。

實務上多仍以專科醫生為之，因此專科醫生為評估是否為過勞死之報告書中，常

有代替勞動檢查員，而直接認定何種工作狀態下，可能導致勞工壓力過大，因缺

乏有系統的科學研究及歸納，證明勞工之工作特殊壓力指數升高，與促發疾病間

具有直接關係。 

我國勞動檢查員判斷工作負荷是否過重情形，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

規定略以，勞動檢查機構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然而過

勞死發生並非限定於工作場所中，若死亡結果發生於為非工作場所中，於勞檢員

則無法規依據，進入作業現場進行蒐證。在民國 100年以前，發生疑似過勞案件，

勞檢單位以「一般『重大職業災害初步報告表』調查流程處理，未特別針對疑似

過勞舉證所需之『過重工作負荷』調查」91， 可知雖具勞動檢查的事實存在，但

未有過重工作作負調查項目的存在，造成勞檢並無實質意義。再者，在過勞死爭

議發生後，勞動檢查機構若能進入現場進行蒐證，因職業病具有長期緩慢效果，

                                                      
90
同註 88，頁 3。 

91
傅還然、彭鳳美，2011 年 9月，現階段過勞認定與防治策略，台灣勞工季刊第 27期，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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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暴露狀況已難以反應個案的真實暴露狀況。 

(三)流行病學以群體為研究單位 

在職業病認定上，依世界衛生組織(WHO)對職業病之定義92歸納為下列 4列：

「○1明確由職業引起之疾病、○2職業為許多致病因中具有因果相關者、○3職業為

複雜致病因中的影響因素者、○4職業為既有疾病加重因素者。」同樣的世界衛生

組織認定上也是分為前段的疾病事實確認，然而其中第 2點致病原因中具有因果

相關須由本身的危險因子與工作環境中的物質暴露有關，可在「流行病學」上找

到因果的相關性者，但以流行病學的研究單位，不論是否為「相對危險」或「絕

對危險」，都是以「群體」作為統計為流行病學的研究單位，所以流行病學的科

學證據也僅能預測群體與群體間的風險差異，對於「個體」的疾病預測有限。 

在過勞死認定或法院判決中，時常強調醫學的重要性，主張有要流行病學調

查為依據，方可符合認定要件之一。檢視過勞死認定的流程圖在判斷工作負荷情

形中有異常事件、短期及長期工作過重，在「異常事件」中強調引起突發性或難

以預測的強度精神負荷，或是顯著的工作環境變動，流行病學難加證明，突發性

或難以預測的強度精神負荷係因「工作因素」或是「非工作因素」導致工作負荷

過重目前我國過勞死認定的參考指引上，仍明確指出須有「流行病學」上的證據，

不能只是個人疾病自然惡化過程，而是要因職業原因所致明顯惡化，方可能被認

定過勞死。 

流行病學以「群體」為研究單位，本來對個案在適用及解釋上有所限制，故

對於過勞死參考指引中，流行病學雖有嚴謹的研究設計，但就個人心理、行為或

社會等歸因，因不同價值導致流行病學的證據結果，令人質疑，顯視了本身即難

以超然中立。且我國流行病學推論「相對保守(安全)，它的研究缺乏社會群體的

聲音，特別是受害者的身體感受與歷史經驗，乃至於對於社會歷史缺乏敏感度。」

93，因認定專科醫生無群體健康概念。或是「強調危險因子往往歸因於個人行為、

                                                      
92
郭育良，2012年 7月，《職業與疾病》，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版，頁 5。 

93
同註 86，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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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暴露以個人行為、心理問題、生物醫學機制論述疾病成因，缺乏對環境社會

層次的考量。」 94流行病學強調群體的特性，忽略了「個體」的差異性的，容易

將職災患者視為單一個案，缺乏環境職業疾病的警覺，及群體健康的概念，若要

藉由流行病學證明個體的風險貢獻度幾乎不可能。一般職業病的判斷，須證明引

起疾病發生或嚴重程度，是否有與工作相關致病因子存在，是否為職業所引起，

是否職業暴露因素比非職業因素來得高，在職業病認定考量中，受到個人易感受

性
95的差異影響，不同的人對於工作環境中的有害因子，易受影響(易感性)的程

度也隨之不同，然而過勞死職業病的情況更加明顯，可以說明個別勞工在相同工

作環境下，僅受災勞工罹病，可能原因為受災勞工的易感性高於整體工作者。 

過勞死強調疾病與職務間的關係，流行病學幾乎無法證明「工作因素」與「非

工作因素」的風險貢獻度。強調流行病學統計及證據，認為應有明確的病理解剖

與醫學因果證據，否則應認定為勞工健康管理不佳，流行病學因統計母體的選擇，

統計方法的運用等因素，在證明一般因果關係時亦充滿不確定性，若無考量社會

結構，受災勞工僅以客體方式納入統計公式中，則很有可能使身體經驗被排除於

流行病學之外，而司法訟訴依賴流行病學所作結果，這對受災勞工而言是十分不

利的。 

三、鑑定委員會定位之檢討 

勞雇任一方對於過勞死認定結果有異議，向行政或民事法院提起訴訟，勞動

部的「職業病鑑定委員會」各委員的鑑定理由就成為在法院上攻防焦點，因為鑑

定過程未充分公開揭示，外界難以得知決策程序及依據，僅能透過司法院「法學

資訊檢索系統」，以現有判決結果中提及有關鑑定報告的陳述，間接得知鑑定委

員會的立場。 

(一)鑑定委員會之地位 

                                                      
94
林宜平、呂宗學，2004 年 10 月，談社經因素在流行病學研究之角色，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23 卷第 5 期。 
95
同註 9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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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程序法 41條規定，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職災勞工保

護法第 14條規定鑑定委員會，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第 1

款第 3項規定，勞工保險機構審定時發生疑義之職業疾病鑑定事項。職業病鑑定

委員會的組成委員，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14條的規定，共有 13至 17位，

組成委員有政府官員、職業安全衛生專家及職業疾病專門醫生，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鑑定，應為國內最高階之職業病專科醫生及專家集體意見結果，是醫學專業

意見諮詢單位。鑑定委員會成員 13至 17位中，專科醫生佔大多數，但又有非醫

生的專家及官員，導致委員會的定位不明確，究竟是強調提供醫學專業鑑定的機

制還是處理勞保給付的勞雇爭議審議機制，使得鑑定委員會定位上有模糊空間。 

過勞死鑑定委員會委員若為醫界人士，未必清楚瞭解職災補償制度的社會意

義與核心價值，是為落實雇主保護勞工健康與福祉責任，多數的醫界人士認為，

除非有非常明確的病理解剖與醫學因果證據，否則不應被認定為職業病，並主張

勞工應自己負責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另外，參考指引的工時長短認定是否有過

勞的可能，經營者更主張工時過長不應排除勞工缺乏工作效率，時間管理不佳，

怎可歸責於雇主。 

根據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3章有關認定及鑑定中指出，勞雇任一方對職業

疾病診斷有異議時，得檢付資料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認定，但若於有必要時地方

主管機關、勞雇任一方或是勞保局亦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且勞保傷病審

查準則第20條明定，被保險人罹患之疾病，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會鑑定為執行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依職保法及勞保傷病審查準則條文內容，

似乎是強調為了勞保職災給付而對職業疾病診斷有異議時，才有認定及鑑定的必

要，因制度上定位不明，導致認定/鑑定委員會的目的變成了確保罹患職業疾病

勞工之權益，且限縮為認定/鑑定結果僅為獲得勞保職災給付之用。 

(二)鑑定意見書之性質 

勞動部所作之過勞死參考指引在性質上屬行政解釋，而勞保局對於過勞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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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認定與鑑定委員會所作成之鑑定結果，則為行政處分，而民事法院法官是否對

於勞動部作成之行政解釋或勞保局的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審查權，就釋字第 553

號及第 319號解釋理由書翁岳生等 3位大法官所提意見書，是否為職業傷病之認

定職權，法院原則上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但如行政

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亦應承認法院得例外加以審查，法院不

受其結果所拘束。 

鑑定委員會所作之鑑定意見書性質如何認定，是否可以思考由民事訴訟法第

328條規定：「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

他人之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務。」將鑑定委員會等同為具有職業災害認定上的

學識經驗，經勞動部委任有具有鑑定人之義務。另依據行政程序法 41條規定略

以，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以書面為鑑定。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 4條規定略以，職業疾病鑑定申請案件時，應將資料送請委員作書

面審查。 

鑑定委員會所作疑似過勞之職業傷病評估結果之「鑑定報告」係綜合該個案

之勞動檢查報告、職業暴露史及相關醫療病歷、檢驗檢查數據，以及就職業醫學

上疾病、暴露、時序性、一致性及相關因素等資料後，而為醫療上之專業判斷。

職業病之認定事涉及醫學專業，應就受災個案勞工歷來之就診紀錄及其個人、家

庭、經濟等一切狀況而為判斷，且綜合工作負荷、健康狀況、實際工作時數及年

齡等因素，依符合時序性之要求職業暴露在前、得病在後之規定。換言之，專科

醫師須參考工作場所情形及個案的勞動檢查報告及病歷，就醫學上專業綜合判斷

該勞工是否為職災傷病。 

在實務上法院判決與鑑定委員會所作決定意見可能不一致，或法院對爭議案

件可自行作實質審查或聘請職業病專科醫生提供專業意見，無須再行鑑定委員會

為鑑定判斷。舉例而言，受災勞工為統聯汽車客運駕駛員96，判決中指出，委託

                                                      
96
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538號(民國 102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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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疑似過勞案件職醫評估報告指出工時過長，但亦有抽菸習慣、高膽固醇的危

險因子存在，雖評估報告認為死亡原因可能起因為過勞，但法院不採取評估報告

之結論，認為因無法排除受災勞工有其他因素促發疾病導致過勞死的可能。法院

所認定的工時也與評估報告不同97，評估報告認定受災勞工有過長工時之情事，

但法院認定無此情況，即是法院不受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或行政解釋所拘束的例

子。 

學者
98引用日本學說，「民事法院於雇主民事賠償責任之認定時，關於行政機

關對於是否屬於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的判斷結果以及判斷基準，不僅無須受其拘

束，且無須基於相同的基礎。」雖說行政處分不能拘束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故無須

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以為鑑定，然而法院因此對鑑定委員會所作之鑑定報告內

容可逕自採用，則較有爭議。誠如學者99說言，法院未意識到「勞基法上之職業

災害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之相互關係及其根本上之重要性，因此於判斷勞基法

上雇主之補償責任時，自然輕忽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之重要性及必要

性。」 

鑑定委員會的意見或是其他醫生意見書，部分法院於採納事證時，並不將其

視為專業意見，反而認為僅為職業傷病爭議審理機制中，為了證明職業傷病死亡

給付作為核發，僅能作業勞工保險局的職災給付認定，不能證明受災勞工死亡結

果係雇主長期要求加班所致，而具有因果關係。職業傷病死亡僅為保險之給付依

據，不能直接作為認定雇主有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依據，或證明雇主有未盡

照扶義務，僅描述勞工保險給付係因與職業有關之傷病死亡給付，而非認定侵權

行為及債務不履行及雇主就勞工傷病及死亡有任何歸責之情形。 

 

                                                      
97
…一週工作時數約為 56小時，而蔡坤霖在發病前一週之總勞動工時及總歷經工時，均未逾此工

作時數，縱發病前第三天和第五天分別有長達 13.83 和 15 小時的歷經工時，然究與蔡坤霖數日

後之死亡結果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前開主張自不足採。 
98
同註55，頁161，引用日本學者中嶋士元也，労災民事訴訟における因果関係はどのようにして

判断されるか，載：労災保険‧安全衛生のすべて，1998年，頁304。 
99
同註 55，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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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務案件整理分析 

第一節 行政法院見解 

行政法院之當事人為受災勞工及勞保局，主要基於勞工保險條例而投保勞工

保險，向勞保局申請職災保險給付。無論行政法院抑或是民事法院，在認定我國

過勞死之程序，皆依參考過勞死指引流程圖認定是否為職業災害，再依請求權基

礎決定賠償金額。 

勞雇任一方對於行政機關所作之訴願結果不服，可向民事或行政法院聲請判

決。民事法院在認定過勞死上，多認為法官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

認定事實之影響，「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就勞工所受之職業病，是否與其執

行勞務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民事法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

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自由心證

而為認定。」
100
而行政法院大多維持行政機關之判決結果，此點與民事法院之立

場大為不同。 

一、 行政法院多採認訴願決定書中專科醫生見解 

行政法院多認可且尊重行政機關所作原訴願結果，觀察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

員會所作處分，多以專科醫師之認定為主要認定標準，勞動部訴願決定書作成的

主要3個方向為：審核勞保局和勞保監理委員會是否有程序違法、勞保局和勞保

監理委員會的醫師意見是否一致，若仍有疑點，應再送其他醫師表示審查意見或

直接送至鑑定委員會鑑定、以及訴願人所提證據是否被參酌。首先，勞保局和監

理會的程序違法訴願人(受災勞工或其家屬)通常較不關注，最常見的訴願人主張

為不同的醫生判定，可能有較有利或較不利受災勞工的審查結果，何故訴願書採

較為不利結果者，造成權利受損。最後是訴願人提出有利於己的證據如主張工時

過長有打卡紀錄為證，但勞動部訴願書中並未予詳查及參酌，通常此種情況可能

                                                      
100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19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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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打卡紀錄難證明與工作時間為正相關，經審酌後不以採信。另外，若送至

鑑定委員會經委員鑑定，若第1次審查意見相同之委員人數未達4分之3以上，為

求明確則可再進行第2次鑑定，鑑定結果皆很明確，幾乎是委員全數通過，若第1

次鑑定部分委員持不同看法，通常委員會建議補提相關資料後，再送第2次鑑定，

故在鑑定委員會所作出的結論上較少有意見分歧情況。 

根據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規定之各項補助與否，因職業病判斷涉及專業醫理

之判斷，非由受災勞工或是行政人員即可認定，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 13條規定略以，勞保局在審核各項補助時，得聘請專科醫師審查並提供意見。

行政機關審核過勞死爭議時，雖以專科醫師審查意見作為其審核之參據，但實務

上大多依賴其意見作為判斷標準。專科醫師判定職業病，若診斷無法認定受災勞

工發病經過與職業之相關性，大多以職業災害認定無相當因果關係作下判斷101：

「不能認定其發病與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該傷疾與執行業務無關」、「工作時

程及負重情形並不符合參考指引」等方式表達。因勞保局通常要求職業病專科醫

師於意見書內表明是否與工作相關，以作為受災勞工是否合於職災給付之依據，

以致專科醫師於判定時，除認定是否為職業病外，尚有兼認定是否具相當因果關

係或與執行業務關係。 

而行政機關在「是否屬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之爭議」，對於疾病是否係因業務

原因所致之職業災害認定，仍然以醫師之認定意見為主，甚少提出自己的見解

進行判斷。因高度尊重專業職業病醫師所做的相當因果關係鑑定，均主張為醫

理專業領域，以徵詢專科醫師意見或實地派員訪查瞭解為主，忽略職業災害補

償與職災保險勞工生活保護勞工的原意。 

二、 行政法院多尊重行政機關專業判斷 

                                                      
101
101年 2月 3 日勞訴字第 1000018290 號訴願、104 年 1 月 12日勞動法訴字第 1030017654 號

訴願、104年 8月 28 日勞動法訴字第 1040011156 號、100 年 5月 4日勞訴字第 0990028260 號、

102年 6月 11日勞訴字第 1010039195 號、92年 4 月 2日勞訴字第 09200024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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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勞死認定上須判斷疾病促發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涉及醫理專業領域

之事實認定，因過於抽象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經行政機關專業認定且無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法院自應尊重行政機關之相當因果關係專業認定。觀察行政法

院判決中，關於勞工保險之職業災害的認定上，對行政機關的事實認定，行政法

院少有就事實重新作認定。行政法院判決原則上相對尊重原行政機關處分結果，

多以維持原訴願結果作為主要判決，例外才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上有無姿意濫

用或違法事由加以審查。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 201 條102之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第 462 號、

第 553 號解釋理由參照，行政法院就涉及專業判斷之行政處分，僅得就：○1 .行

政機關所為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 .行政機關之

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3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法定

之正當程序。○4 .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5 .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即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6 .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

原則等事項為審查，不得替代行政機關為決定。由此可知，行政法院主張僅得審

查行政機關之判斷有無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構成應予撤銷或變更之情形，

故觀察判決得知行政法院多半維持原訴願103決定。除了上述標準依據，行政法院

判決模式大多以傷病審查準則及勞動部的職業病認定基準為相當因果關係為具

體化標準，且尊重行政機關判斷餘地，勞工亦可自行舉證發病原因及經過情形與

執行職務之因果關係說明書、個人出勤明細表、薪資明細表或職業病專科醫師的

診斷證明書等證明文件，提供行政法院參酌其他要件作綜合性的判斷。 

                                                      
102
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

得予撤銷。 
10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19號(民國 101年 7 月 3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

訴字第 193號(民國 102 年 6 月 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字第 546號(民國 104年 8月

4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2152號(民國 94年 6月 23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44 號(民國 105 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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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勞死參考指引的性質為勞動部基於勞工保險主管機關職權，為保障勞工

於發生職業災害請求勞保給付及相關補償之權益時，協助其下級機關認定是否屬

職業疾病之參考，訂定的行政規則。受災勞工的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是否因職業促

發，屬事實認定問題，涉及專業性、經驗性之判斷，基於司法、行政分立之原則，

行政法院原則上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享有專業判斷之餘地。 

三、 最高行政法院多以審查適法性為主 

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多以不介入判決事實之認定，再者若審查合於適法性，

則肯定高等法院判決，給予上訴人補充論述的機會，最後是少數判決重新檢視原

判決是否具相當因果關係。 

觀察最高行政法院近期之判決，已不再介入個案的事實中作判斷104，傾向審

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是否違背法令，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在認定是否為職業病，高

等行政法院判決多以醫師診斷證明書為主，故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若上訴人(受災

勞工)主張該疾病為過勞死，應直接移請專科醫師提出有利於己的審查意見，再

作爭執，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指出「移請特約專科醫師之審查意見再事爭執，惟

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並未具體指摘」，若上訴人無法就醫學上提

出具體新事證，最高行政法院往往以無違背法令為由，反駁上訴人主張。對於高

等法院的判決或是醫師的診斷證明書基本上都予以肯定105，上訴人須提出具體再

審事由，若無具體事由作為再審理由，無僅說明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確定裁判不服

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同樣維持原判決，如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指出「不服前程序

原審判決所為之主張」或「無非說明其對於前訴訟程序確定裁判不服之理由」，

若對於原裁定未憂具體表明再審理由，則最高行政法院通常駁回上訴人之再審聲

請。亦有少數判決重新檢視原判決是否具相當因果關係106，但多以將原判決事由

                                                      
104
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裁字第 688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21 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裁字第 1062號。 
105
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裁字第 1574號、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裁字第 387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裁字第 1023號、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裁字第 1073號。 
106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 7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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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確認是否為事實，有無違法事由，若無新事證較少推翻高等法院判決。 

此外，雖過勞死參考指引已修正為由雇主負舉證責任，但於受災勞工不服高

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時，最高行政法院往往認定上訴人應自行

舉證有利於己事由，換言之，還是須由受災勞工負舉證責任。 

第二節 民事法院見解 

一、 過勞死參考指引認定標準 

在目標疾病判斷上，若職業原因促發疾病惡化之貢獻度大於50%，始可認定

為職業原因所促發，法院判決指出，判斷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是否與工作有關，「應

審酌勞工所發生之災害（疾病）是否屬職業災害（職業病），職務和災害（疾病）

發生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一部分為相當因果關係；另「斟酌勞工因履行

職務致明顯有較高機率發生該類危險之機會，凡職業原因促發，致明顯惡化超越

自然病程均屬之(職業病)。」，此一部分則為重要條件理論。這種矛盾現象於適

用參考指引時，究竟該依據相當因果關係抑或重要條件理論，造成相似情況的案

件因法院適用理論差異，而產生相異判決結果。 

採用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決，判斷職業上原因是否因此導致死亡的結果發生，

若因工作負荷過重而導致死亡結果，則認定為過勞死。即勞工同時具有原有疾病，

及危險因子，在評估工作負荷時為長期工作過重，因此可知，工作和疾病間之促

發，有強烈相關性屬於職業疾病，方可認定為過勞死。如南投地方法院101年勞

訴字10號(民國103年3月12日)說明，「…該員雖本身有血管疾病危險因子、吸煙

習慣，但是發病前確有暴露於超時工作，符合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

參考指引中工作負荷長期工作過重，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極

強。」則被認定因職業原因(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促發疾病惡化相關性極強，

係依據相當因果關係認定。簡言之，勞工有血管疾病，且還有吸煙的不良習慣，

但因發病前確有超時工作，在認定過勞時，因工作負荷長期過重，被認定為加班

產生的工作負荷與發病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該受災勞工被認定是過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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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採用重要條件理論之判決，則是何種原因導致死亡為最關鍵原因，如為

職業上原因，則可認為是過勞死。若勞工執行職務時因職業上原因，促發疾病加

速惡化而且超越自然過程，即可認定為過勞死。如台北地方法院103年重勞訴字

126號(民國104年4月17日)說明，在認定過勞時，該受災勞工有原有疾病，且具

危險因子，如本案判決中敘述有關自然惡化之危險因子為：「…勞工原有疾病高

血壓，因醫生囑付仍須用藥控制，但勞工未遵守，加上有飲酒習慣，故不能排除

其於罹患主動脈剝離及腦中風，係自然過程惡化之危險因素所促發。」該案件採

自然過程惡化之危險因素所促發，在過勞死認定上係依據重要條件理論，認其原

有疾病未用藥控制之貢獻程度大於職業原因(或大於50%)。簡言之，勞工有高血

壓但未遵守用藥控制，而且還有飲酒的不良習慣，因此認定過勞時，不能夠排除

高血壓及飲酒等因素，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原因眾多，目前尚未有明顯及無任何根

據記載所為，因「過度疲勞」會直接造成過勞死，故難以依評估報告或專科醫生

認定，該受災勞工之個人因素亦有可能是導致勞工死亡的主要原因，故不被認定

為過勞死。 

雖法院判決中指出過勞與否，需就個案之工作及健康狀況予以個別認定，若

個案之工作及健康狀況不同，自無法比附援引。但勞工同時具危險因子，前者有

固有疾病(高血壓)及危險因子(飲酒)，因法院採重要條件理論，故未遵守用藥而

被認定職業原因促發疾病惡化致超越自然過程之貢獻度小於50%，認定非屬過勞

死。後者無特別明顯之身體隱疾但有危險因子(飲酒及抽煙)，法院採相當因果關

係，認定為因職業原因（加班）促發疾病惡化之相關性極強，認定屬過勞死。所

舉判決並非個案，乃大部分法院判決於認定上皆有此種情形，存在兩者看似條件

相同之受災勞工，於適用參考指引矛盾現象，因法院採用理論差異，究竟該依據

相當因果關係抑或重要條件理論，亦存在矛盾現象，造成相似情況的案件，而有

相異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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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皆為駕駛員條件下，以台北地方法院101年勞訴字86號107(民國102年8

月2日)裡的受災勞工為雙合醫院接駁司機，判決書中以北醫出具過勞評估報告書

指出：「…工作是駕駛搭載乘客之車輛，需要高度專助力，隨時注意周遭環境、

路況及乘車乘客之安全等，自伴隨精神緊張情形，則以其長時間、高密度處於精

神緊繃狀態，堪認其於發病前確實處於客觀上對身體、精神造成過重負荷的工作

狀態，方誘發原有基礎疾病，評估個案工作負荷，其工作時間長且需要高度專注

力（隨時注意週遭環境及路況等），亦伴隨精神緊張情形，其工作若出錯會威脅

自己或他人生命。經認定個案為職業促發之急性循環系統疾病。」 

但另一民事法院則持相反看法，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勞訴字538號(民國102

年7月15日)受災勞工為統聯汽車客運駕駛員，判決書中指出由勞工委員會(現為

勞動部)委託調查疑似過勞案件職醫評估報告認為，「該名勞工行駛台中至台北

之間路線為其最熟悉之路線，自然最能適應，由於司機職務之特殊性，自然使其

工作之時間長短不一，尖峰離峰、交通是否壅塞或路況情形等不可預測因素，通

常會造成運輸時間難以控制，其總勞動工時及總歷經工時難免逾時，此為應徵任

職司機時可得而知。」 

上開案例同樣皆為駕駛員，前者認為「開車屬長時間、高密度處於精神緊繃

狀態」，然而後者認為「開車時之交通是否壅塞或路況情形等不可預測因素，應

為駕駛工作不可避免之風險」。在相同的駕駛情況下，是否會造成工作負荷，端

看個別醫生的生活認知，似無統一標準。綜上，參考指引以相當因果關係為認定

標準之設計方式，造成法院於判斷個案上除參考指引本身的矛盾現象，且涉及專

業價值判斷，難以證明業務與疾病間具接密關係造成法官於判斷相同條件卻有不

一致的現象。 

二、 鑑定報告與法院判決之關係 

                                                      
107
以及南投地方法院 101 年勞訴字 10號(民國 103年 3月 12 日)、士林地方法院 95年勞訴字 49

號(民國 97年 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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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委員會所作鑑定報告108大多以「職業病：疾病貢獻程度大於50%」、

或「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流行疾學資料顯示可能會加重該疾病，無法排除疾病

與執行務間之因果關係」及「非屬職業病」這3種表達方式。第1種情況為「明

確認定是否為職業病」如萬芳醫院醫學意見報告書109：「個人危險因子對於急

性冠狀動脈心臟病之貢獻並不大」。第2種情況為「可能或疑似職業病」如民事

法院判決中引用，台北榮民總醫院鑑定結果110：「病人於100年2月間出現腦梗

塞，於100年7月16日因小腦出血猝死，此並未超越腦血管疾病惡化之自然進行

過程，故無法判定其職業因素貢獻度或貢獻比例」或行政法院判決中引用，勞

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委請之專科醫師意見書111：「遭遇異常事件、短期工作過重

等因素，致引發小腦出血而猝死，及職業原因促發其腦血管疾病惡化，超越自

然進行過程之貢獻度是否大於50%」，及第3種情況「非屬職業病」。由上述行

政法院及民事法院引用專科醫生的意見報告書或鑑定結果，可知在醫師認定過

勞死時，還是以認定5原則中的「流行病學相對風險>2」，加以判斷疾病是否與

職務有相關性。 

無論是行政法院亦或是民事法院，所引用的醫師意見報告書，皆有採用「流

行病學相對風險>2」此種方式描述。若法院不採取專科醫生的意見報告書或鑑定

結果，就會出現鑑定報告採取「職業原因在促發被害人死亡之貢獻度應超過50

％」，但法院認為「應仍未至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也是就說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如台北榮民總醫院鑑定結果112「死者陳

建成之猝死發生於長期工作過荷過重之後，因此符合職業暴露在前、得病在後之

時序性。工時過長或工作壓力過大與冠狀動脈疾病或猝死之發生，確有一定程度

的正相關性。且陳先生於死前並無高血壓、糖尿病及心臟疾病等慢性疾病，亦無

                                                      
108
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237號(民國 101年 4月 18日)、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30號

(民國 103年 8月 15日)、屏東地方法院 101年重訴字 37 號(民國 102年 4月 11日)。 
109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0 號(民國 103年 8月 15日)。 

110
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237號(民國 101年 4月 18日)。 

1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93 號(民國 102年 6月 5日)。 

112
屏東地方法院 101年重訴字 37 號(民國 102年 4月 11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濫用藥物之習慣；因此在考量其年齡、原有健康狀況及長期工作負荷之要件確實

存在之情況下，並參考既往有關工作負荷過重或工作壓力與冠狀動脈疾病或猝死

的流行病學研究資料，職業原因在促發陳先生死亡之貢獻度應超過50% ，因此可

認定為職業（心作負荷過重）促發的猝死（心因性休克）。」 

由專科醫師作成之鑑定報告，認為職業促發受災勞工死亡之貢獻度超過50

％，所採取傾向重要條件理論，而法院認為死亡與職務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認鑑

定報告未達一般人都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因在科學證據上，依醫學期刊或專文中，

急性心肌梗塞之發生大多源於患者自身身體狀況，並沒有明顯證據說明超時加班

與急性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之間，是否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也是就說存在「在

一般情形，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簡單的說，

超時加班未必都會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之結果，不過為偶然事實，因

此導致死亡結果發生之原因，顯然並非起源於執行職務，所以雇主令受災勞工加

班行為並非違反作為義務，不構成侵權行為。此點與法院所採相當因果關係認定

上不一致，相當因果關係係在依經驗法則下，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

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

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

然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 

三、 法院對於工時認定態度 

(一)因工作密度造成工作負荷認定不同-以保全業為例 

勞動基準法延長工時之規定，係在保障勞工除正常工作時間外，若延長工作

時間之情形，應符合同法第32條之規定，並由雇主依24條之規定加給延長工時之

工資，非一概不得延長工作時間。但延長工作時間與「超時工作」定義上是不同

的，延長工作時間係指在正常工作時間外超過實際工作時間，但卻未逾越法定最

長工作時間，雇主如逾越最長工作時間令勞工加班，則屬超時工作，可構成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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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113時空背景為擴大勞基法適用範圍，擬納入服務業勞工，

為符合其工作性質特殊，在折衷情況下訂定排除條款114。其立法意旨，考量監督、

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或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經

勞委會核定公告之工作者，工時得彈性調整，但仍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基準且不

應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並非在使雇主得以使勞工過勞工作，侵害其身體健

康。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若未經核備者，依司法院釋字第726號解釋文參照，該

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為

司法院釋字第494號解釋理由書亦詳述「事業單位固應依其事業性質適用勞動基

準法，但各業之勞動態樣甚為分殊，其中從事監視性性質之工作者，原則上於一

定之場所就一定之配置，以監視為其本來之業務，其身體與精神之緊張程度通常

較低；從事間歇性性質之工作者，其進行之方式，等待時間較工作時間為長，就

該等性質之工作，雖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惟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

低標準」。本於勞基法為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同法第84條之1依第

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因工時之延長影

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避免特殊工作之範圍及勞雇雙方之約定恣意浮濫，且

勞方在談判中通常居於弱勢之地位，若未經核備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情形，如勞

雇雙方之約定未依法完成核備程序即開始履行，所發生之民事爭議，法院自應就

工作時間等事項，於具體個案內加以認定。 

適用另行約定工時規定且經主管機關核備之行業，其超時工作是否意味雇主

未善盡照顧義務。實務上認肯雇主可使勞工延長工時，但仍須符合勞基法第32

                                                      
113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

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

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114
吳姿慧，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l適用現況之檢討－以保全服務業為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38 期，2012 年 12月，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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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延長工時上限，1日不得超過12小時，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若超

出此一範圍，雇主是否被認定為未善盡照顧保護義務，且若為勞工自願超時工作

賺取工資，雇主是否可知此免責，為本段討論重點。受災勞工所從事之工作，為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排除工時之例外規定)之適用對象，本篇要探討的內容為，

雇主是否得以主張因另行約定工時，即可不受勞基法第30條及第32條之規定，勞

工每日正常工作為8小時且延長之工作時間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使勞工超時工

作，進而主張免責。 

因適用勞基法第 84條之 1排除工時例外規定的職業，大多都屬於非典型工

時（如夜班工作、輪班工作），除工時可能過長外，也有可能有日夜巔倒作息

不規律進而打亂生理時鐘，也是導致勞工疲勞問題的重要因素。值夜/假日值班

是否為延長工時之爭議，最高法院於 97年度台上字第 1358號民事判決採肯定

見解：「在夜間或例休假日值班，縱被上訴人於值班時受其本身專業能力及上

訴人其他人力、設備不及配合之限制，而無法從事較繁複之維修工作，僅係其

工作之範圍及難度受限而已，要難以其值班時僅處理緊急事故或聯絡，或未遇

可維修之工作而在待命中，遽謂未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被上訴人之工作時間。」

參考指引將不規律工作、工作時間過長、出差等工作型態，納入過勞之認定考

量，可足以見得，工作型態亦為促發心血管疾病應的起因之一。保全工作115值

勤時需依勤務執行巡邏或監管，且不得睡覺，需保持高度注意力，發病前確實

處於客觀上對身體、精神造成過重負荷的工作狀態，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

果關係。雖雇主主張受災勞工從事之工作強度非常弱，法院認為該勞工值勤時

需保持高度注意力，且需於夜間熬夜，加上長期超時工作，認定其工作內容已

造成過重負擔。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性質屬間歇性、監視性工作，等待時間較工作時間為

長（與專注情形做比較），其身體與精神之緊張程度通常較低，工作時間因等待

                                                      
115
台南地方民事法院 103年勞訴字 11號(民國 103年 11月 28日)、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4 號(民國 104年 10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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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長及緊張程度較低，是否因此而導致認定上縱工時過長，亦無參考指引所

指工作負荷過重之認定。在民國99年期間陸續發生多起疑似過勞猝死案例，在99

年底修正參考指引前，保全業縱有工時過長或有超時工作之情況，因工作屬間歇

性，且工作密度不高，常被民事地方法院116認定無過度疲勞情形「工作性質較無

須有勞力支出，不致有體力上之負擔」、「既不勞心、亦不耗力，有何致人過度

疲勞之情」，但參考指引修正後，在已逐漸放寬認定有長期工作負荷過重之情形。

在行政法院
117仍維持無過度疲勞情形的判決結果，判決中法院根據職業病專科醫

師審查意見，同意保全業若為夜間看守工地，綜合考量有適當合理之休息場所、

合理休息之期間，參考日本過勞認定之經驗，不建議將此部分列為工作時數計

算。 

在我國因對保全人員需求增加，由於進入門檻低，造成許多公司為了搶客戶，

壓低價格得標後再剝奪保全人員的勞動條件，因為保全業的工作性質與待遇不高，

招募門檻低於其他行業，議價能力較弱，故從業人員多半無法找到其他工作的弱

勢勞工或是為第2份工作的兼差勞工，故若雇主違法或有心剝奪其勞動條件，為

了增加工作收入，縱使超時加班也願意配合。勞動部於1998年公告將保全人員納

入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讓雇主與其另議定工時後，保全人員的過勞案件頻傳，

超時加班的爭議不斷。勞動部於2011年召開「保全業保全人員工時審核訂定參考

指引」研商會議，每日工時最長不得超過12小時，其中10小時為正常工時，且每

7日中有1日休息，另外2小時為延長工時，需給加班費。按照該指引計算保全人

員1個月的正常工時可達260小時，若含其加班工時可達312小時，遠超過過勞死

參考指引的規定。根據勞動部2016年針對於保全服務業及物業管理事業機構的勞

動檢查118，合計檢查120家，違法事業單位共計43家，違法比率為35.8%，保全業

                                                      
116
高雄地方法院 97年勞訴字 60號(民國 98年 02月 04日)、臺中地方法院 94年勞訴字 132號(95

年 11 月 16日)。 
11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 546號、以及上訴案件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 744號 

118
勞動部網站 http://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29923/，最後異動日期：2016.10.21，

最後瀏覽日：2017年 1月 10 日。 

http://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2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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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違法事項為，於尚未核備勞基法第84條之1之書面約定情形下，即要求勞

工工作超時，未依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之違法情

事居多，可知保全業者違法濫用勞基法第84條之1及超時加班情況嚴重。 

受災勞工工作時數若可證明長時間處於超時工作時間，非常人所可承受，符

合過勞死參考指引長期工作負荷過重之標準，應有長期過勞情形。可知即使是適

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約定工時之行業，且須依法定程序向主管機關核備後才

能正式實施，因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 規定另行約定的勞動契約，須由勞雇雙方

議訂，工時得彈性調整，每月最高工時、加班給付標準、例假、休假等等，但並

非對勞動基準法中之權利全盤放棄，仍應符合勞基法之規定，其調整不應損及勞

工之健康及福祉，雇主不得應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約定工時而主張免責，

雇主若使勞工超時工作，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 

(二) 業績導向導致勞工自發性延長工時-以保險業為例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1條之 1說明如何認定該工時是否為延長工時，為每日

工作時間超過 8小時之部分， 判斷上以勞工一日工作時間扣除 8小時的部分，

即可認定為是延長工作，但實務上仍延伸不少問題，主要為雇主否認勞工因處於

勞動場所中超過8小時的部分，即為延長工時，認為其延長工時為勞工個人行為，

非關雇主違反照顧保護義務。 

在業績導向下，可能會產生2個問題，其一為，若延長工時為勞工自主行為，

非雇主指派，該加班是否認定為非延長工時。其二為，雇主是否會因此認為除工

資以外之給付，應屬業績獎金而非加班費，都會影響延長工時在計算上的差異。 

雇主宣稱該受災勞工下班後之加班非其所要求，但若以責任制或業績導向之

公司生態，是否可因此而免責。從事業務性質的工作如保險業119，因上班作息時

間相當自由，但須利用下班後時間連絡客戶的工作方式，為經營業務所必要，且

為自發工作，並非雇主所要求及急迫密集之加班，如雇主所言「實無也無必要對

                                                      
119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年重勞上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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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過份之工作資量要求」。 

另外，亦有其他案件指出，若勞工若獲得非屬工資之收入，勞工認為其為延

長工時薪資，而雇主認為其為業績獎金的案件，如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勞訴字237

號，受災勞工為富士康科技集團工具機部維修經理，判決中指出「…王自武既未

回報工作之內容及詳細時數，自難核算其有無加班並據以發放加班費…」，本案

受災勞工家屬主張除本薪外尚有不定時其他高額收入，顯為加班費，故有延長工

時之實情。法院經查加班費應按月發放，而非不定時發放，其應屬團隊業績達到

標準時，主管會為整個團隊人員簽發獎金，個人即獲得一定比率之分配，並提出

獎金批核簽報單為憑。雖然法官的見解看似有理，但還是有爭議之處，比如說勞

工在勞動環境是否有能力拒絕雇主加班，或為了保持勞雇關係，通常在雇主有給

加班費或其他名目的獎金紅利下，多半不會拒絕雇主要求，甚至主動延長工時。 

在台灣，按件計酬等彈性薪資制度及績效考核制度，業績往往是影響勞工的

薪資收入，「以個人績效表現為依據的薪資制度，經常伴隨著同事之間的競爭，

過低底薪或無底薪的薪資結構，時常是勞動階級過度勞動的因素。」
120薪資管理

的績效考核制度，尤其是以績效為主的薪資結構，可能導致勞工工作行為與過勞

死之間存在的重要因素。故本案認為該保險經理因下班後自行拜訪客戶，非雇主

指派，且其亦無從指揮監督，用該受災勞工之個人自發性行為，而認定雇主使其

超時工作，非因雇主違反照顧保護義務所致，惟公司以績效考核制度或責任制為

導向之情況下，勞工為獲取賴以依生的薪資收入，僅能以付出勞動力延長工時以

達目標，若雇主可推委該加班行為非其所要求，因與雇主無涉，可能導致雇主有

規避照顧保護義務。 

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報告指出121，接受問卷調查的科技業受僱者，

有63%表示「上班時間固定，下班時間不固定的責任制」，15%的人為「上下班時

                                                      
120
同註 79，頁 55-58。 

121
同註 67，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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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皆不固定的責任制」，接受調查的科技業勞工平均工作疲勞122分數達58分(總

分100分)，與全國勞工調查結果123平均分數28.2分相比，高出2倍多，然而依勞

動部說明高達78%的科技業違法濫用責任制，顯示出高科技產業過勞情形嚴重。 

勞基法僅對加班時數加作限制，並未認自發性加班、非自發性加班可有所區

別，上開案例以勞工自發性加班或公司未核發加班費為由，否認受災勞工有加班

情事。有文獻分析臺灣勞工職場過勞的現況，對800位職場過勞比例較高產業員

工所做的問卷調查，指出「產業特性為激烈競爭或快速變動、工作負荷較重、或

個人工作投入較深時，員工越易有過勞的感覺」
124，公司制度為責任制或薪酬含

有變動薪，較易有職場過勞的情況產生。由此可知，因業績會影響勞工的薪資收

入，若勞工為提升業績而延長工時，而公司不以加班費的形式發給，無論上班多

少時數均不支付加班費，而改以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方以獎金形式給付，讓勞工

空有加班事實，而可能導致難以證明勞工是否有延長工時之存在。 

(三)給付加班費影響工時之認定-以服務業為例 

雖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之1已明定，勞工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者，為延

長工時，但若雇主主張，該時段僅是單純員工於下班後逗留公司，未實際從事勞

動行為，是否可因此而認定非延長工時。以高雄地方法院102年重勞訴字11號(民

國103年5月19日)為例，燦坤賣場店員在家中一覺未醒猝死案，受災勞工家屬以

死亡前之「打卡記錄」（含在工作現場待勤時間）證明，該勞工於發病日至發病

前一個月加班時數為111小時，但判決指出：「…惟打卡紀錄僅係其每日停留於

工作地點之時間紀錄，尚難僅憑該紀錄，遽認其停留時間內均係處於工作狀態，

是其認李朝祥之工作量已達長時間工作過重之標準，實屬速斷」，認為打卡紀錄

不過表示該勞工停留於工作地點之時間紀錄，縱然其每日刷卡出勤及刷退之時間

均間隔11小時以上，勞工提早、延遲下班之原因，是雇主要求，或勞工單方自行

                                                      
122
問卷調查以工作疲勞、服務對象疲勞、減效出席等 3個面向。 

123
調查母體為技科業 58(n=500)、醫病照護業 45.3(n=100)、運輸業 36.7(n=100)、保全業

27.2(n=100)。 
124
同註67，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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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難以就刷卡紀錄登載時間判定與執行職務有關，誠如被告(雇主)所言：「…

打卡紀錄僅為被告人事管理之方法，用以辨識員工有無遲到早退之現象，若有加

班需要，應以實際加班之事實填寫加班申請資料。…若員工於下班後因私事滯留

公司，尚難認係為被告提供勞務。」被告(雇主)強調，未經申請加班之加班，認

為係屬員工於下班後逗留公司之個人行為，不能認定該勞工就是加班。 

另外，雇主認為該勞工之加班部分，均已核准並給付加班費，其餘未經申請

部分難認與執行職務有關，將○1勞工有無申請加班及○2雇主有無給付加班費，與

「執行職務」聯結是否妥當，觀其法院判決，考勤紀錄係為勞基法之規定，其主

要目的是為了解勞工每日出勤情形所置備，若刷卡紀錄所登載之上下班時間較正

常工作時間為長，若勞工確有加班事實，即應申請加班費，倘若未申請加班費，

則可認定此舉為勞工逗留公司之個人行為，不可視為加班認定。 

雖說加班費之給付，依現行法制與立法精神觀之，勞工並未享有單方面任意

行使之「加班權」，可以主動、毫無限制的加班，僅於雇主提出加班要求時，同

時享有得以拒絕之「同意權」（雇主非有權利要求勞工當然延長工作時間），於

此前提下，勞工始享請求加班費權利。雇主依法支付勞務對價（加班費）義務。

因勞工加班會使雇主增加人事成本，故並非全然對雇主有利，如允許勞工未徵得

雇主同意任意加班並請求加班費，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未能預見訂約之際、掌控之

人事費用風險，有違反契約誠信原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提供勞務，延

長工作時間，除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

動基準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延長工作的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

中，勞工自然沒有強迫雇主受領其勞務給付的道理。 

經查加班費的認定，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887號參照：「雇

主在制度上已設有加班申報系統，作為勞資雙方合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平台，勞工

加班即應依公司規定辦理。勞工提供延長工作時間勞動，既未於事前向雇主申請

或事後補辦申請，亦即其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並非雇主之要求，在此情況下，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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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給付加班費之義務。」，可得而知，若有加班需求，自應依該約定方式辦理，

在已有加班申報系統之前提下，雇主若未同意加班，得不給予加班費，且其餘未

經申請部分即被認定與執行職務無關。但雇主得不給付加班費，與該勞工是否有

加班事實，實無對等關係。 

本案除法院採信勞工未申請加班費視為該勞工無加班事實外，另外採信雇主

說法依該公司「假勤管理辦法及公告」規定，以及該店長於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南

區勞動檢查所人員詢問時，皆辯稱勞工每天有3小時的休息時間125，應排除於正

常工時之外，勞工因不能提出其他有利佐證，而被認定此非工作時間。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見解認為，備勤時間是否應包括於工作時間範圍內，視勞工有無喪失工

作與非工作休息的時間，且依雇主指揮監督，要求其須待在工作場所內，就服務

業性質認定，勞工於用餐及休息時間若有上述情況，備勤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

但法院採信雇主提出「假勤管理辦法及公告」之公司明確的書面規定，相較於勞

工不能提出其他有利佐證，而被認定為每日3小時之備勤時間非工作時間，因此

加班時間不符合過勞死認定參考指引之規定，該勞工之死亡不屬於過勞死。 

工作型態之服務性質差異造成判決在認定勞工是否提供勞務的認定，許多工

作常是有顧客或訂單時，才需提供勞務，此種現象尤其以服務業情況更為明顯。

但就工作時間而言，勞動密度再低，只要雇主要求勞工留滯於指定之地點，從勞

工之觀點而言，時間已因此受有拘束，勞工對於時間的自由決定權從而喪失。因

勞工已無自主決定行動的自由，故縱使勞動密度再低，皆應視為工時時間。法院

對勞動密度之判定存在差異，判決中因受災勞工之工作內容勞動密度不高，可能

涉及是否存在工作負荷過重之情事，縱然依參考指引之規定，每日工時達12小時，

已超過參依指引每月92小時工作負荷過重之規定，確有工時過長，但因勞動密度

不高稀釋工作負荷過重，且下班時間仍有充分休息時間，亦可能被法院判定為無

疲勞累積之可能，客觀上尚難認其執勤職務內容與其所發生心血管疾病之死亡原

                                                      
125
A1時段之人員，每日上班時間為上午10時30分，下班時間為晚間10時，其中午、晚餐各休1 小

時。可知每天有3小時休息時間，此在法院判決中不被認定為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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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 

除此之外，勞動部針對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雇主違法勞基法的情況以「超時

工作超過法令規定」、「加班未給加班費」和「違法使用責任制」為常見雇主違

法事由，可知雇主濫用責任制「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使違法超時加班和

未給加班費的情況嚴重。本案之關鍵在於該判決認為，因勞工非屬提供勞務狀態，

故未申請加班，雇主亦無須給付加班費;即可認定為因雇主未給付加班費，故勞

工非屬提供勞務狀態，依我國雇主濫用責任制及未給加班費的情況來看，法院此

認定是否合理，尚有疑問。 

(四)待命時間影響工時之認定-以運輸業為例 

工作時間解釋上係以勞工為給付勞務以獲致報酬，勞務給付時間除實際勞動

時間外，尚包含待命時間及備勤時間。我國現有勞動法令，對於待命及備勤時間

並未明文規定，在待命時間上僅透過行政函釋補充說明處理，相關學說及理論多

以此為基礎，且在備勤時間上並無行政函釋補充說明。 

由行政政機關解釋函釋可知，我國肯認待命時間存在，但對於備勤時間並未

加以說明，可能是將備勤時間納入待命時間看待，並未明確區分待命及備勤時間，

如學者126說明：「我國一般並未區分待命或備勤，惟依德國立法例則有所區別，

德國學者認為，通常備勤係因工作性質具有間斷性所產生，勞動者仍應處於隨時

注意準備給付之狀態，雇主亦得隨時請求其給付充分之勞務，因此一般認係工作

時間。至於待命則因勞動者得自由活動，除實際執行職務之時間外，其餘時間視

為休息時間。」故在德國，區分備勤時間和待命時間，備勤時間一般認為是工作

時間，而待命時間僅實際執行職務時間為工作時間。而在我國將備勤時間納入待

命時間看待，工作時間認定上為實際執行職務時間，勞工需維持隨時準備提供勞

務之狀態，故如何認定待命時間及區分範圍，有必要加以說明。 

1. 待命時間是否應納入工作時間 

                                                      
126
王惠玲，工作時間概念之探討，萬國法律第 98 期，1998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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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函釋觀之，早期有關待命時間規定僅內政部函釋，74年(74)台內勞字

第310835號函釋：「職業汽車駕駛人工作時間，係以到達工作現場報到時間為開

始，且其工作時間應包含待命時間在內。」休息與待命時間不同，休息應指於工

作中途，暫時離開工作，使身心有短時間修養而言，待命時間則處於隨時被要求

工作之狀態。 

但上述函釋主要說明對象以駕駛人為中心，後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

動部)針對工作時間加以解釋，98年12月30日勞動2 字第0980036521號函指出：

「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

勞務或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均係主管機

關本於職權所為解釋性規定，之後有關之法院判決，大多以此為依據。 

工作時間可認為係勞動者從事工作提供勞務之時間，但究竟是指實際提供勞

務的時間，還是指勞動契約負勞務給付義務之時間學說上仍不明確，且勞動契約

之勞務給付義務範圍也不明確，同時影響工作時間之認定。工作時間係勞工處於

雇主指揮命令下之工作，或勞工在雇主明示、默示下從事業務之時間，則為工作

時間。係採取以勞動契約負勞務給付義務之時間為工作時間，原因在於勞工已給

付勞動力，雇主得支配該勞工從事勞動，若雇主未提供工作，則為自願放棄支配

權利，不影響勞工覆行給付義務的完成。申言之，「依勞動契約之法理，勞工將

勞動力提出於雇主，使其處於雇主所得支配之狀態，即已履行其給付義務。」。

另外有關勞動契約之勞務給付義務範圍，應為勞工負擔之注意義務程度、勞務給

付頻率及重要程度，判斷是否工作時間。故待命時間認定，應包含於正常工作時

間之內，勞工雖未實際給付勞務，但隨時於雇主命令指揮下提供勞務，處於雇主

可支配之狀態下，仍受到雇主之監督指揮下受拘束之時間，勞工已覆行其勞動給

付之義務，故待命時間應當屬工作時間。 

就觀察法院判決而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簡字第536號(民國100年3月31

日)判決，將待命時間，區分時間主權及空間主權，所謂「時間主權」係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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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工作時間應係指實際上使勞工工作的時間，然此非僅指勞工實際上從

事身體的勞動或作業的時間，即使沒有具體的作業，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下，處

於特定之隨時提供勞務狀態的待命時間，亦應是屬工作時間。此時，因勞工已喪

失本於工作與非工作休息時間區分前提下，所擁有的時間主權，性質上當然是工

作時間之一。」以及「空間主權」係指如判決說明：「…空間主權或係由雇主指

定，或係勞工自主決○○○區○○○○○段工時的如何計算，蓋後者畢竟與一般

工作時間有別，全然計為工作時間並不盡妥當，此工時的計算（事涉工資如何發

給）應藉由協商手段調整，但絕非任由雇主決定不予計入，片面拒絕給付工資。」

判決認為勞工於工作時間已失去時間主權及空間主權，即使沒有具體作業之待命

時間，也屬於工作時間。 

另上述判決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裁字第 1678號(民國 100年 7月

14日)，對所謂空間主權再次引用，並加以詳細說明：「…空間主權應由雇主指

揮監督，亦即雇主有強制要求勞工待在工作場所，該時間始算入待命時間而屬應

給付工資之工作時間…」。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勞上字第 14號判決

所明示「…工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之時間，即除勞工

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 雖未實際服勞務之待命時間，亦

應包括於工作時間之範圍內…」爾後判決再次強調待命時間，為雇主強制要求勞

工處於工作場所或該時段受其指揮監督，應包括於工作時間範圍內。 

經上開判決可知，法院對待命時間以勞工是否擁有時間及空間主權。所謂「時

間主權」係指，勞工處於雇主指揮監督，喪失工作與非工作休息的時間區分，隨

時提供勞務之狀態；「空間主權」係指，勞工處於雇主指揮監督，要求勞工須待

在工作場所內，故計算工作時間，應以實際工作時間與待命工作時間兩者合計。 

2. 部分判決對待命時間認定不同調 

因工作屬監視性或間歇性127，勞工無須保持在給付勞動力的狀態，縱工時過

                                                      
127
以台北地方法院 103 年重勞訴字 126 號(民國 104年 4月 17 日)受災勞工為工地監工、台北地

方法院 97年勞訴字 53 號(民國 97年 04月 30 日)受災勞工為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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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有超時工作之可能，在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勞力密集程度不高，且其餘工作時

間內尚未見有需專注精神從事清潔工作或消耗體力之情狀，都難以被認定有長期

工作負荷過重之情形。縱有工時過長或超時工作之情事，只要工作密度不高，仍

被法院認定為非屬工作負荷過重之情形。 

以現行勞基法認定延長工時為一天工作8小時以外為加班，然工作時間的認

定指需經過刷卡、登記、報備、主管支持、公認工作相關之範圍內所耗用的時間

或其他合理證明等，並且認定與工作相關之範圍所耗用的時間。一般而言，從實

務見解觀察，待命時間若使勞工喪失空間及空間主權，則應納入工作時間計算，

但也有例外，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勞訴字56號(民國101年8月14日)，其勞工東昇

瓦斯桶送貨員，以工作紀錄證明上班時間超過12小時，然雇主以其他勞工之說辭，

主張早上8點上班，晚上8點下班，雖表定上班時間為為12小時，但因從事瓦斯運

送工作，若無訂單則無須運送，故實際工作時間應非勞工所主張之正常工時8小

時加延長工時4小時，且以運送件數做為薪資計算基礎，有薪資明細表可證明，

非該勞工所稱每日工時12小時以上。如本案證人該瓦斯行之其他送貨員稱：「…

做生意大部分都是客人有叫瓦斯時我們就輪流送，我們一邊等case一邊休息看電

視，不一定一有電話就馬上送，…」，且法院判決指出：「…原告所主張之工作

時間以送貨明細表運送地點與被告東昇瓦斯爐具行地點之距離，以每桶運送均往

返運送地點及瓦斯行以計算時間，再加上所需之裝載、卸貨、搬運時間，而得出

被告每日工時間為12小時以上，顯非客觀真實」，雖民事法院未明確指出未送貨

時之時間即為休息時間，但判決指出運送貨物及其他搬運時間方為工作時間，足

見法院同意證人說詞。 

就此判決觀之，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依實際出車次數及運送距離所花時間

為計算基礎，若不足8小時下午5時至晚上8時則不列入加班，此種計算方法是否

正確令人存疑。若待命時間不計入工作時間，則實際工作時數一天應不滿8小時，

進而言之，也無從有過勞情況產生，似乎現實情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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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性質具有間斷性，認為係屬勞動契約之一部，應認定為工作時間。簡

言之，因運送貨物之工作性質，本就可能產生車趟間之空檔，勞工為給付勞務必

然產生之結果，屬為履行勞動契約內之行為，應認定為工作時間。然此判決僅就

勞工運送及裝載時間才可計入工作時間，若以此計算標準觀之，似乎與多數說不

符，該受災勞工於此期間並無脫離雇主指揮監督，亦有自由活動之可能，符合待

命時間納入工作時間之標準。另外此判決所指兩次車趟之間為休息時間，長度為

何是否足以受災勞工充分休息，亦未說明，何以判斷勞工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四、 雇主可歸責性之判斷 

(一)認定可歸責雇主事由之樣態 

須有可歸責於雇主事由，方可依侵權行為請求賠償看護費、精神慰撫金，因

可歸責於雇主事由或雇主義務違反的判決128，法院通常以○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未對在職勞工施行健檢、○2同法第 21條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一般或特殊健康檢

查後，依醫師健康評估結果，發現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並應變更作業場所、○3

因工作場所設備不安全且無急救制度，造成搶救不及。 

第 1種情況，雇主未對在職勞工施行健檢，判決中常見情況雇主常以○1事故

發生前，勞工並無健康狀況不佳或異常情況，與健檢無關、○2因勞工個人因素、

吸菸飲酒、健康管理不佳等因素所致血心管疾病，與是否有健檢無關、○3提供補

助給勞工作健康檢查，但勞工自願放棄或無申請健檢費用。 

第 2種情況，雇主應依醫師健康評估結果，發現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並應

變更作業場所，判決中常見情況雇主常以○1 勞工因未告知雇主其有固有疾病或工

作負荷過重情形，○2勞工未拒絕加班或未申請調任簡易工作、○3未向他人表明或

                                                      
128
高雄地方法院 99年重勞訴字 8號(民國 100年 4月 29日)、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1號(民

國 103年 4月 2 日)、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3 年 3月 3日)、台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29 號(103 年 10 月 31日)、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 538 號(民國 102 年 7月 15

日)、屏東地方法院 101 年重訴字 37號(民國 102 年 4月 11 日)、南投地方法院 101 年勞訴字 10

號(民國 103 年 3月 12 日)、桃園地方法院 100年重勞訴字 12號(民國 102年 3月 29 日)、彰化

地方法院 103年重勞訴字 1號(民國 104 年 0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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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告知雇主工作負荷過重。判決中常見雇主主張勞工對自己身體狀況是否可負荷

從事之工作，較他人知詳，如因身體因素是否有減少工作必要，或是否適應原有

工作，勞工應告知雇主加以調整，不能以此作為雇主侵害勞工之權益而應負侵權

行為責任。 

第3種情況，工作場所設備不安全且無急救制度，造成搶救不及或延誤送醫，

判決中常見情況雇主常以環境與設備並無不安全情況作為反駁理由。判決中常見

勞工指控雇主未及時搶救或延誤送醫，造成受災勞工死亡的案例，主張雇主因未

採取必要之預防及搶救措施，於勞工發病時未能及時急救，造成該名勞工死亡，

此時勞工須自行舉證證明雇主有何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如勞工安全衛生措施設置

是否完備、是否有延遲送醫的情況產生，是否有緊急安排該名勞工就醫，或於當

下有立即急救處置。因勞工難以舉證雇主有無過失。 

而這裡要注意的是，就法院判決文字看來，並不以積極告訴雇主或他人為必

要條件，消極的接受雇主安排也被視為勞工自覺無工作負荷過重情況，如「工作

期間均無異狀，無因身體不適而請病假之紀錄」、「事發當日亦無主動表達不適

工作之情形」、「平時並無向公司同仁表示身體有何異狀」、「工作上是否存有

工作壓力，非他人可予得知」、「未斟酌自身身體狀況強行加班」、「不可能不

知悉可依自身狀況，然伊未為此聲請（調職），顯見對伊身體並未造成重大負擔」。

故依事故發生時之情形，縱使受災勞工有工作過於勞累之情形，若無主動告知雇

主，只要雇主難以從勞工外觀察覺，就不能認為雇主有使其生命身體健康受有損

害，也就是說雇主已盡到善良管理人責任，亦無預見可能性。 

研究指出職場正義、就業保障的缺乏或就業不安定性因素，為造成職場過勞

的危險因子，勞工常有自發性的工作過度行為，在擔心自身表現未達績效下，除

了恐懼自己會無法得到績效獎勵外，同時也害怕因表現不佳影響團隊績效成績，

或者是擔心有未完成的工作會造成同事困擾或備受非議，這些原因都會使勞工無

法告知雇主或他人工作負荷過重、拒絕加班或請調簡易工作的行為。然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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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信雇主說法，認為勞工的生理狀況遠比雇主更為了解，若勞工無積極告訴雇主

或他人為必要條件，甚至消極的接受雇主安排也被視為勞工自覺無工作負荷過重

情況，應屬「可歸責自己之事由」，故此種情況法院通常認為並無構成民法上賠

償責任，令人值得存疑，勞工常有自發性的過度工作或未告知雇主工作負荷過重

情況，因未告知雇主，雇主便無從得知勞工無法負荷；或因雇主安排超量工作，

勞工未拒絕其安排，顯見經勞工評估過工作量後，認為並未造成重大身體負擔，

若因此引發過勞死，亦屬歸責勞工事由，倘若勞工告知雇主其健康狀況不佳、身

體不適或拒絕加班，是否會遭雇主以不適任為由而影響薪資或職務，造成一般勞

工難以具以上述之主張。 

(二)同僚工作負荷相同影響可歸責性 

工作負荷過重會使勞工整體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增加，但非同場域的全體

勞工皆會罹病，職業醫學探討以整體人群為對象，有時勞工並沒有出現臨床上的

疾病，比如像過勞徵兆，雖然臨床症狀不顯著，但整體人群中出現疾病機率已較

正常族群高。工作者存在原本就有疾病情況，當工作環境有暴露危害因子，使疾

病惡化，或原本就有疾病易感因子，當工作環境暴露後會加重危險性，因此，即

使大多數的勞工均未罹病，僅受災勞工由於工作暴露和個人易感體質，而產生疾

病時，雇主不宜主張為個人因素。可以說明判決中雇主常主張受災勞工所從事的

工作，並無超越同僚工作太多，惟受災勞工有過勞現象的情況。勞工的人格特質、

自我要求與內在動機，皆是造成工作過度投入或工作負荷過重的原因之一，勞工

的心理因素使其產生自發性的工作過度行為，且這些自發性的工作過度並非全因

起因於個別的心理特質，也包含整體的社會因素，與勞工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

競爭勞動市場、強調績效的組織管理方式等，都可能促使勞工主動為工作過度付

出。 

以同僚作為工作負荷相當條件下並無過勞情況129，雇主通常都主張在一定的

                                                      
129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訴字 2351號判決(民國 93年 5 月 5 日)、屏東地方法院 101 年重訴字

37 號(民國 102年 4月 11日)、台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29 號(103年 10月 31日)、台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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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內，受災勞工所從事的工作，並無超越同僚工作太多，故沒有不利於健

康的生理或心理負荷之工作。以同僚作為受災勞工從事工作負荷並無過重情事，

是否妥適，如同第2章中所述傳統職業病之特質所言，一般職業病存在相同的工

作環境下，僅造成該環境下勞工罹患職業病的比率較高，並非所有勞工皆會罹病。

而造成職場過勞的情況，亦有此現象，在相同的工作負荷前提下，造成罹患心血

管疾病機率較高，故產生僅部分勞工產生過勞的結果。在職業傷害事件，職業傷

害與工作暴露間的關係明顯故判斷容易，在職業病事件，職業疾病與工作環境間

的關係則不明顯，要判斷是否具因果關係則較困難，此時職業環境因素對人體健

康影響較輕微、緩慢的，而對人體健康作用是低強度、長時間且多因素。 

醫師為例，在採取相當因果關係理論下，在通常情況下即會發生該當結果時，

應認該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台南地方法院100年重勞訴字5

號判決指出，醫院使該受災醫生超時工作，法院認為：「相較於其他教學醫院的

住院醫生其工作時間並未較長。」每月工作時數未逾一般住院醫師且較其他住院

醫師或其他醫院住院醫師之工作時數，亦無明顯過高或不當，雖工作時數較一般

其他工作者為高，但因醫師職務之特殊性使然，相對的醫師亦因此獲得較高於其

他工作者之報酬而有崇高之社會地位，「若採取重要條件理論，將更容易認為本

件醫師自身的健康與經濟狀況並非重要條件，應排除於因果關係的考量之外。」

130若以重要條件理論看來雇主要求超時工作可視為導致職災的重要條件。再者，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或「住院醫生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僅是反映雇主可

以要求醫師合理的加班或值班必要限制，也就是說依「民法第483條之1所規定之

保護義務，雇主若違反此一限制，原則上可認為構成民法第438條之1的保護義務

的違反，從而同時也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的侵權行為。」131 

                                                                                                                                                        
法院 100 年重勞訴字 5 號(民國 101 年 12月 19日)其判決該名醫生被認定非職災，但在其上訴案

件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年度重勞上字第 1 號(104年 01 月 08日)中已被推翻原判決，認定為過

勞死案件。 
130
同註 48，頁 54。 

131
同註 48，頁 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 
 

此外，因醫師尚未適用勞基法，若已投勞保，則可按勞保條例予以給付，若

未投勞工亦可比勞保條例，依職災勞害勞工保護法補償。雇主視有無侵權行為或

債務不履行之要件，是否有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不法行為、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或有違反法律上注意義務之過失、強制與禁止之法律規定，如違反衛

生署規定之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或住院醫師值班訓練、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

指引、訓練計畫書等規定而言。雇主使該醫生超時工作（含超時值班），原是醫

生養成過程，難以構成侵權行為的要件，雇主主張該名醫生工時並於高於其他醫

生，因職業病與職務間關係本就難以判斷關連性，存在環境暴露後加重過勞的風

險上升，使整體的醫生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高於未超時工作的正常族群。

再者該名醫生受到固有疾病影響(膽固醇稍高)，因超時工作原因亦可能加重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若該名醫生個人體質屬易感性，對超時工作的有害因子，

受到影響程度較其他醫生高，法院若據此主張工時並無超越同僚工時太多，惟該

名醫生有過勞現象的情況，屬個人問題應有不妥，這樣的狀況仍應認定為過勞死

為宜。 

五、 過勞自殺認定現況 

過勞死的成因複雜，表現在精神障礙方面，導致自殺者，是否容易被認定為

私人行為，法院對此見解通常都以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勞上字第36號判決，「若

危險發生之原因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不宜過份擴張職業災害認定之範

圍」，主張過勞自殺為「人際衝突，非工作因素之可能性較高」。勞工在生活上

所面臨之危險，包括一般社會生活上之危險及因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原則應

僅有後者方應歸屬於雇主負擔，而精神障礙多被認定與前者有關，所謂一般社會

生活之危險，起因多元舉凡雇主管理方式、產業特性或同儕間競爭及相處模式有

關，而較少為勞動條件原因都皆可被認定為非從事勞務所面臨之危險，就法院看

法應屬「客觀判斷是否超逾一般人身心所能負荷之程度，如僅屬個人本身個性較

一般人脆弱所致，則非屬職業災害，而排除在職災之外。」除非確有「工作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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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負荷」狀況，否則則係自身工作EQ不足，與工作之雇主應無關係。 

法院此一見解認為勞工死亡結果與職務間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職業災害不

補償非業務上之災害，因此有學者認為過勞自殺法院判決以個性較一般人脆弱，

非屬職業災害之見解，「一方面固守因果關係之理論，另一方面則將勞動者個人

因素之共同作用視為排除雇主責任之條件，以致職災之判定無法受到肯認。」132 

我國首件過勞自殺判決133，勞工主張因工作壓力過大，罹患憂鬱症進而自殺

案件。法院強調：造成職業災害的原因為雇主可得控制之危害，且與職業間之因

果關係是否為過重負荷，爾後判決
134多以此為原則，多認為不宜擴張職災認定範

圍，否則導致雇主責任加重，企業競爭力減少。 

過勞自殺是否屬職業災害補償範圍，由於在本文第二章過勞死之職業災害認

定中，職業災害認定法律規範提及，有關職業災害之認定，在「勞工保險條例」

及「勞動基準法」中均未見有相關規定，故多以「勞工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第 21條及第 21-1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條第 1項第 5

款，為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但在勞保條例中，精神科相關職業病種類項目僅包

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若經診斷不符合此項規定，僅因工作壓力等非外傷之

情形導致之精神疾病，限縮了受災勞工因精神疾病獲得勞保給付的可能。此外若

以勞基法第 59條為請求基礎，則易落入勞基法是否可直接適合勞保傷病審查準

則的法律漏洞中，須透過法律解釋方可闡明，對於受災勞工而言，實則保障不足。

故有在過勞自殺的議題上，有學者135認為「由於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並未加以定

義，因此精神疾病是否亦屬職業災害補償之範圍，則須透過法律解釋予以闡明。

若認為勞基法與勞保條例之職業災害補償範圍應為同一之解釋，則勞保條例放寬

                                                      
132
同註 63，頁 8-9。 

133
臺北地方法院93年度勞訴字第76號(民國94年01月19日)，開發工業公司職員憂鬱自殺，方式以

不平等之管理方式，未將受災勞工薪資調回原來水準並要求必須澆花，欲藉此方式逼迫其離職。 
134
板橋地方法院 100年度勞訴字第 1號(100年 12月 13日)，泳裝專櫃人員憂鬱自殺，方式遭主

管言語羞辱及強迫離職。台南地方法院 100 年訴字 232號(民國 101 年 4月 30 日)，客戶網路中

心專員憂鬱自殺，方式長期工作壓力導致精神疾病。 
135
同註 55，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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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之職災勞保給付之際，勞基法上的雇主補償責任亦應同步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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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過勞死參考指引為出發點，透過觀察學說、專科醫生意見書、行政機

關訴願及法院判決的實務運作情形，筆者試著歸納我國現行對於過勞死的處理實

況及問題點，提出筆者建議研究發現作為結論並嘗試提出建議，並試著呼應第一

章研究目的之爭點。 

第一節 結論 

一、釐清過勞死參考指引之性質 

如何界定勞動部所頒佈的過勞死參考指引在法律性質，因過勞死參考指引目

的在於行政機關為訂定統一量化的標準作為認定基準，屬行政解釋，不具有強制

力，故行政機關、專科醫生及司法機關，遵照參考指引規範內容的程度，以行政

機關遵照程度最深，多以參考指引認定規範作為過勞死的判斷標準;而專科醫生

次之，主要仍醫學上中立科學證據為主，而參考指引僅作為過勞死認定之其一依

據，但並不完全採納;影響程度最小的是司法機關，法院在判斷受災勞工是否為

過勞死時，尤其是民事法院，多以具體事證依其獨立審判地位作綜合判斷。此外，

過勞死參考指引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以下稱傷病

審查準則)定位上差異在於：傷病審查準則為法律，其位階高於過勞死參考指引，

故無論是行政機關、專科醫生或司法機關，皆須受其拘束。 

另外，參考指引本身就存在諸多缺失，故導致專科醫生、行政機關及法院在

適用過勞死參考指引上產生矛盾。首先是本身標準即存在不一致，過勞死認定須

建立在「疾病促發與職業原因具有因果關係」下，始得認定為過勞死;但開放目

標疾病在與工作無關之異常事件，或非目標疾病在調查工作負荷情況下，職業原

因促發疾病惡化致超越自然過程，或工作負荷對病變惡化之促發「貢獻度大於

50%」，亦得認定為過勞死。然而相當具有因果關係與貢獻度大於50%，兩種認定

方式並不一致。 

專科醫生於過勞死認定上，實務以「認定5原則」作為認定架構，原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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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包含相對風險通常要大於2，即職業因素對疾病的貢獻度，必須要超過50%，

此原則並無強調職業因素與疾病間具有因果關係，反而認為貢獻度超過50%即可，

而現今過勞死審查原則，無論是過勞死認定參考指引、勞保條例審查準則還是法

院判決，皆以相當因果關係為標準，專科醫生認定標準以職業因素對疾病的貢獻

度，必須要超過50%，而行政機關或法院卻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認定標準，導致

過勞死認定的前後端採取標準並不一致。 

再者，參考指引幾乎以工時作為惟一判斷標準，因質化指標難以量化衡量，

故以量化指標工時作為惟一判斷標準，除欠缺多元面向外，也存在工時的認定的

問題。 

二、定位職業災害鑑定委員會之立場 

鑑定委員會可由民事訴訟法第 328條規定，等同於具有職業災害認定上的

學識經驗，經勞動部委任有具有鑑定人之義務;而鑑定委員會所作疑似過勞之職

業傷病評估結果之「鑑定報告」係綜合該個案之勞動檢查報告、職業暴露史及

相關醫療病歷，而為醫療上之專業判斷。但行政機關對於鑑定委員會雖自我定

位為提供專業鑑定意見，但就委員成員組成除包含多數專科醫師，亦有專家學

者及政府官員存在，是否定位為醫學鑑定，此一部分亦不明確。 

行政機關而言，若遇爭議案件，通常送至鑑定委員會進行鑑定。由此可知，

鑑定委員會為行政機關遇有過勞死爭議案件的最後認定機關，然而，無論鑑定委

員會認定該受災勞工是否為過勞死，若走司法救濟途徑，司法機關對於鑑定委員

會所作之鑑定結果，往往不見得採信，造成受災勞工於行政機關所得之救濟上結

果與司法機關不同調。 

三、檢視法院對過勞死認定之態度 

就行政法院而言，高等行政法院往往尊重原處分機關決定，少就具體事證加

以審查，且若無其他有利上訴人之新事證，尤其是醫學證據，最高法院常以審查

高等法院有無違法為由，而維持原判決。故受災勞工無論在行政機關抑或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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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此一階段而言，想藉此使原處分重為審查而獲救濟者，機率並不太高。 

就民事法院而言，而民事法院法官是否對於勞動部作成之行政解釋或勞保局

的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審查權，法院原則上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

斷餘地」，但如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亦應承認法院得例

外加以審查，法院不受其結果所拘束。 

審查架構為過勞死採取「業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為認定標準，自行

審查勞工之死亡結果是否與職務有關，不拘泥於行政機關原處分範圍。然而業務

起因性所採取之「相當因果關係」理論應用在實務上，亦有所局限，相當因果關

係強調「非此原因則無此結果」，原因(工作環境暴露)與結果(產生疾病或死亡)

間具有一定之因果關係存在，一般職業病發生原因，僅工作環境存在危害因子，

使暴露其中族群，患病機率較正常族群高，而過勞死亦有此特質，非所有具工作

負荷過重情況之勞工，都會發生過勞現象，僅較正常族群有較高可能性，在此一

前提下，強調「相當因果關係」，因工作負荷過重因素，而產生過勞現象的情況，

容易被推翻或反駁。 

勞保局至今認定過勞自殺的案件方式，仍以精神科相關職業病種類項目僅包

括「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傷害」所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若經診斷不符合

此項規定，僅因工作壓力等非外傷之情形導致之精神疾病，則無法被認定為職業

病，此項仍有改善空間。且勞動部雖已訂有「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

病認定參考指引」，但在法院判決的適用上，多認為為個人行為且仍固守因果關

係之理論，以致過勞自殺勞工難以因此獲得救濟。 

第二節 建議 

一、過勞死參考指引認定標準一致 

過勞死參考指引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是否因工作負荷過重促發受災勞工心

血管疾病，與職業病專科醫生採用相對風險大於2判斷過勞死案件，兩者採取標

準並不一致。針對過勞死認定議題，已有多數學者主張過勞死參考指引應改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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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件」取代「相當因果關係」作為過勞死認定標準，為使前端專科醫生與後端

參考指引之對於過勞死的認定方式趨於一致，宜修正過勞死參考指引改採「重要

條件理論」為佳。 

二、職業災害鑑定委員會地位明確 

鑑定委員會委員雖專科醫生佔大多數，但又有非醫生的專家及官員，導致委

員會的定位不明確，應定位為提供醫學專業鑑定意見為主，使得鑑定委員會立場

更臻明確。此外，若鑑定委員會委員為醫界人士，應培養瞭解職災補償制度的社

會意義與核心價值，以落實保護勞工健康與福祉責任，強調其為提供醫學專業鑑

定的地位。 

三、法院對工時認定宜建立統一量化的標準 

法院判決仍以工時作為過勞死最主要的認定方式，工時的認定因行業別或工

作性質存在標準不一的現象，宜將工時認定標準劃一，建立工時統一量化的標準

作為認定基準，避免法院於適用個案時產生偏誤。 

我國因部分產業對工時彈性化有需求，而採用責任制造成工時過長，以降低

定勞動成本，然而許多廠商違法濫用責任制，縱使勞動部限縮適用對象或降低最

高工時，對多數企業未必要造成影響，對過長工時的情況仍未改善，且經大眾媒

體傳播導致多數勞工誤解責任制為一般產業常態，故多隱忍未舉發。此種情況雖

可經由勞動檢查加以改善，但我國勞檢員不足且勞動檢查多以職場環境安全衛生

為主，對勞動條件的檢查較為少見。如有勞動條件的檢查，在過勞死議題上，亦

常以勞基法的工時作為主要判斷依據，但認定過勞死非僅就工時問題而已，而是

須判斷受災勞工工作負荷情形，故宜建立客觀中立的勞動紀錄、職業暴露監測或

職場危害記錄，提供過勞死認定時本土化參考依據。 

綜上所述，過勞死的議題關於勞工個人身體法益及其家庭的經濟來源，對社

會安全有很大的影響，然而在辛苦工作以求經濟來源無虞之際，潛藏在長期工作

負荷過重的危機，工時過長問題，突顯超時加班嚴重的現況，勞動部為了縮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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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不減少勞工原有薪資水準下，修改勞基法 1週工作時間為 40 小時，以達

到週休二日的目標。但縮短法定工時仍無法解決過勞的問題。工時過長的問題主

要並非法定工時過長，而是隱性工時過長，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濫用責任制

是導致工時過長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媒體的報導下，多數勞工對責任制多存在

錯誤觀念，勞動部及各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此可加強宣導教育，並且加強勞動檢查，

對於非法使用勞基法第 84條之1的雇主除罰鍰外，逾期未改善者另可公佈姓名，

提供求職者就業參考。現有救濟制度對過勞死之權益保障仍有不足，惟勞雇雙方

對於過勞死的認知，共同避免過勞死事件的發生，才是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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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一覽表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119號(民國 101年 7月 31日)：101 年 2月 3

日勞訴字第 1000018290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訴字第 193號(民國 102年 6月 5日)：101 年 11月 6

日勞訴字第 1010018852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字第 546號(民國 104年 8月 4日)：104 年 1 月 12

日勞動法訴字第 1030017654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字第 1685號(民國 105年 2月 18日)：104 年 8月 28

日勞動法訴字第 1040011156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訴字第 1121號(民國 100年 10月 6日)：100 年 5月 4

日勞訴字第 0990028260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829號(民國 97 年 12月 4日)：97 年 5 月 13

日 97公審決字第 0192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3152號(民國 94年 8月 25日)：93 年 7月 20

日勞訴字第 0930020438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訴字第 344號(民國 105年 10月 5日)：102年 6月

11日勞訴字第 1010039195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2152號(民國 94年 6月 23日)：93 年 4月 28

日勞訴字第 0930004927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簡字第 537號(民國 92年 8月 28日)：91 年 6月 7日

台 90勞訴字第 57526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度訴字第 2351號(民國 93年 5月 5日)：92 年 4月 2日

勞訴字第 0920002491 號訴願不服上訴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 744號。 

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裁字第 6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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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10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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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地方暨高等民事法院判決一覽表 

台北地方法院 103年重勞訴字 126號(民國 104年 4月 17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4 年 2月 5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4號(民國 103 年 12月 12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勞訴字 86號(民國 102 年 8月 2日)。 

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0號(民國 103 年 8月 15日) 。 

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56號(民國 101 年 8月 14日) 。 

士林地方法院 100年勞訴字 237號(民國 101 年 4月 18日) 。 

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4號(民國 104 年 10月 2日) 。 

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4 年 12月 25日) 。 

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79號(民國 104 年 3月 31日)。 

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第 10號(民國 103年 1月 24日) 。 

桃園地方法院 100年重勞訴字 12號(民國 102 年 3月 29日) 。 

桃園地方法院院 99 年勞訴字 80號(101年 4 月 19日)：上訴高院 102 年 12月 25

日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勞上易字 66號。 

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74號(民國 103 年 12月 23日) 。 

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12號(民國 102 年 12月 20日) 。 

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重勞訴字 11號(民國 103 年 5月 19日)：上訴高院 104年

04月 02日高雄高等法院 103年勞上字 14號。 

高雄地方法院 99年重勞訴字 8號(民國 100 年 4月 29日) 。 

高雄地方法院 97年勞訴字 60號(民國 98年 02月 04日)：上訴高院 98年度勞上

易字第 11號。 

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33號(民國 103 年 3月 3日) 。 

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81號(民國 103 年 4月 2日) 。 

台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113號(民國 103 年 5月 20日)：上訴高院 104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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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日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3年勞上字 30日。 

台中地方法院 94年勞訴字 132號(95年 11 月 16日) 。 

台南地方法院 103年勞訴字 4號(民國 103年 10月 6日) 。 

台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29號(103年 10 月 31日) 。 

台南地方法院 101年重勞訴字 3號(民國 102 年 10月 18日) 

台南地方法院 100年訴字 232號(民國 101年 4月 30日)：上訴高院 102年 11

月 14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1年上字 119號。 

台南地方法院 100年重勞訴字 5號(民國 101 年 12月 19日)：上訴高院為 104

年 01月 08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2年重勞上字 1號。 

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 538號(民國 102 年 7 月 15日)：上訴高院為 103年

01月 29日台灣高等法院 102年上易字 945 號。 


